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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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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於法定申報期限前查獲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
之處罰原則

程序，以供營業人遵循。根據新法令的解釋，
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反規定未開立、漏開
或不實開立銷售額等構成行為罰的情況，應
優先按營業稅法第 52 條規定，就短漏開銷售
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
額處 5 倍以下罰鍰，但處罰金額不得超過新
臺幣 100 萬元。另依同法規定，若同一營業
人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得停止其營業。

而於法定申報期限後�查獲未開立、漏開
或不實開立銷售額者，因實務上前述該等
短、漏開統一發票之行為通常可能導致營業
人產生後續漏稅之情形，故依據台財稅字第
10904634190 號令，同時涉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與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者，
應採擇一從重處罰，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就實際之個案狀況，按營業稅法
第 51 條第 1 項就漏稅額處最高 5 倍之罰鍰
金額與按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查明認定
之總額處百分之五以下罰鍰金額比較，擇定
從重處罰之法規依據，再依該法規依據處罰。

故建議營業人應建立相應的內部機制，定期
檢視是否按時開立統一發票，確保其內容和
銷售額的準確性，同時依法妥善保存相關證
據。倘若營業人對相關稅務議題有所疑慮，
建議可向專家諮詢相關因應之道，以保障自
身權益。

財政部於民國 ( 下同 ) 113 年 3 月 21 日發
布台財稅字第 11304503520 號令 ( 下稱新
令 ) ，核釋於法定申報期限前查獲營業人漏
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 ( 以
下合稱短、漏開統一發票 )，應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 下稱營業稅法 ) 第 52 條
規定處罰。相關函令內容說明如下：

• 依據本次新令核釋所�釋，營業人短、漏
開統一發票係�反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1
項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之義
務，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 ( 下稱系
爭�章行為 )，同時該當營業稅法第 52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處罰要件，
屬一行為 ( 同一短、漏開統一發票行為 )
�反二個行政法上義務 ( 開立統一發票及
交付買受人 )。又考量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稱憑證，尚非以統一發票為限；至營
業稅法第 52 條僅係就未依規定給與憑證
行為中，屬系爭�章行為之態樣所為之處
罰。故就短、漏開統一發票之�章態樣而
言，營業稅法第 52 條以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有法規競合情形，營業稅法第 52
條係屬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之特別規定，
適用範圍較小，依特別法優先普通法適用
原則，應優先按營業稅法第 52 條規定處
罰，尚不適用擇一從重處罰規定。

我們的觀察

本次財政部發布之新令針對�反稅務法規的
行為，制定了處罰標準、適用範圍以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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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易及供應鏈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秀 協理   分機 67105
• 許�� 協理   分機 67839
• �雅� 經理   分機 67122
• 何�� 經理   分機 67136
• ��� 經理   分機 67500
• 陳盈� 經理   分機 66793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吳雅�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33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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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試行稅收事先裁定提升稅收確定性

• 必須涉及具體事實的複雜問題
• 必須有合理的商業目的
• 不得為法律法規所�止
• 無法直接適用相關稅法

�名單：

在上海、廣���等地區，地方規定中明確
指出事先裁定不適用之事項。由於各地之具
體實施辦法有所不同，納稅人應更深入了解
當地政策，並準備全面、準確的文件，積極
與當地稅務機關溝通，以提高申請效率。

深�的特別納稅調整合規評估服務

深�市稅務局近期推出一項創新的跨境事項
稅務合規評估服務（以下簡稱「合規評估服
務」）。這為從事跨境交易的納稅人提供了
提高稅收確定性的新選擇。 

合規評估服務與稅收事先裁定制度存在一定
相似之處，如：兩者均被視為稅務爭議預防
機制，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稅收確定性。
然而，合規評估服務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初步
風險評估，而不涉及具體稅務處理或稅務立
場。相比之下，稅收事先裁定涉及更複雜的
問題，�其是對不確定的稅務問題能提供更
大程度的確定性。

具體而言，針對未來跨境交易之特別納稅調
整風險等級，納稅人可向深�市稅務局申請
評估。稅務局將對特別納稅調整的風險等級
提出意見，若無法得出明確結論，亦將通知
納稅人。 

摘要

儘管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尚未在全國範圍
內之稅收事先裁定（稅務預先核釋）制度發
布全面性法規，但安�、深�、廣���、
��等地區已經開始試行此機制。 

2023 年 12 月，上海稅務局發布《上海市稅
務局稅收事先裁定工作管理辦法（試行）》，
明確訂定稅收事先裁定之範圍、申請程序和
申請後的相關行政事項。此外，深�稅務局
亦發布《跨境事項事前稅收遵從評估服務問
�》，為未來跨境交易相關的特別納稅調整
提供風險評估服務。

內容

各地稅收事先裁定規定的引入

目前，廣���和上海已經發布較詳細的事
先裁定相關辦法，而��自由�易試驗區�
�區、海�省東方市和定安�，以及���
省�台�，僅對事先裁定實施規定做了簡單
概述。另外，深�、廣�、�波、��、雄
安新區等地的稅務機關亦制定了相關規定，
但尚未正式對外發布。

一般而言，各地區的稅收事先裁定相關規定
在定義適用範圍時具有共同特點，即採用「�
名單」和「�名單」的結合。

�名單：

各地區現行之事先裁定制度所規定的稅務事
項，主要包含以下條件：

• 必須預期未來會發生
• 必須涉及重大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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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創新服務可有效降低稅務合規成本，同
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稅收確定性。納稅人應
檢視其營運模式和交易流程，並確認可能需
要或得益於合規評估服務之風險範圍。

我們的觀察

如上所述，中國大陸許多地區已推出相關的
稅收事先裁定規定（但並非所有規定都對外
公布），其主要目的是為大型企業提供複雜
稅務相關事項核釋服務。對於有類似需求的
納稅人，應積極與稅務機關進行溝通，以求
得更高程度之稅收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些稅務事項獲得事先裁
定意見，並不能完全消除風險或不確定性。
納稅人應留意事先裁定的有效性。此外，建
議納稅人進一步與稅務機關溝通和確認，裁

定意見所�准的稅務處理是否適用於其他情
況。另外，納稅人應密切關注他們所在地區
的事先裁定制度的發展，以充分利用該服務
來提高稅收確定性。 

建議有興�的各方，應進一步觀察中國是否
將在新的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引入稅收事先裁
定制度，以及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是否會回應
納稅人的需求，根據各地試行之措施進行統
一立法。臺灣�常 利用的預先申請解釋函令
之作法，在中國大陸尚屬較新之概念。因此
臺商若有中國據點，現階段可留意各地之規
定並判斷是否可以利用，以提高當地據點之
稅收確定性。

如針對新發布之規定有任何問題，歡迎聯繫
我們。安永將持續為您追�中國稅務及相關
法規的最新資訊。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 執行總監  分機 67273
• 劉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2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12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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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扣繳稅及推計返還機制在 BEPS 2.0 支柱二計算上之應用

安永金融產業稅務專刊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支柱二（Pillar 2）制度，又稱全球最低稅負制，主要為避免

跨國集團藉由將利潤移轉至低稅率國家以規避稅負。根據此機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已發布針對支柱二之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E規則），要求跨國企業集團於

各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ETR）均應達15%，並規範於計算時的諸多調整項。

支柱二適用於集團年度合併收入達7.5億歐元之大型跨國集團，以其集團內適用個體（CE）

所在租稅管轄區為單位，針對有效稅率低於15%者計算應繳納之補充稅額（Top-Up Tax）。

前述有效稅率之設算係以該租稅管轄區之調整後涵蓋稅款（Adjusted covered taxes）除以

該租稅管轄區之淨GloBE所得（Net GloBE income）。

然而GloBE規則的實施，在有效稅率、補充稅額等計算機制中含有諸多調整項，相關的資訊

蒐集及計算過程都有一定的複雜度，金融產業因產業特性亦有諸多需特殊考量之議題。舉例

而言，在計算個租稅管轄區之調整涵蓋稅款時，需特別留意股利扣繳稅及推計返還（push

down）機制之相關調整，以及其對各轄區的有效稅率之影響。

本期我們將針對股利扣繳稅及推計返還機制，分別說明（1）海外子行於匯回股利至臺灣總

行時之扣繳稅款以及（2）因海外分行盈餘而產生之補徵稅額，對於在計算各租稅管轄區涵

蓋稅額時之應調整事項進行簡易試算及相關說明。

前言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黃靖期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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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海外子行股利匯回時之扣繳稅

根據GloBE規則第4.3.2條（e）款，計算各適用個體的涵蓋稅款時，應包含由該適用個體

代扣之與分派盈餘相關之稅款，包含因分派股利給另一轄區實體而代扣之股利扣繳稅。

換而言之，海外子行於支付給臺灣總行之股利時所課徵之股利扣繳稅，可能得列為計算

該子行租稅管轄區covered tax 之加項，以使其有效稅率提高。

本釋例假設臺灣總行於日本及匈牙利各100%持有一家子行，因各海外子行將其稅後盈餘

匯出至臺灣總行時，已於當地扣繳稅負（假設均適用租稅協定，股利匯出扣繳稅率均為

10%），根據GloBE規則第4.3.2條（e）項，計算海外子行所在轄區之涵蓋稅款時，應包

含該股利扣繳稅款。據此，匈牙利子行以及日本子行之有效稅率將會分別提高至18.1%以

及30.88%，相關計算流程請參以下：

各租稅管轄區在Pillar 2下之有效稅率

假設各租稅管轄區內除上述子行外皆無其他適用個體，則各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將調整為：

• 匈牙利：18.1% （（當地稅負 9 +扣繳稅 9.1） / 100）
• 日本：30.88% （（當地稅負 6.96 +扣繳稅 2.304） /30）

假設各子行稅後淨利全部匯出至臺灣總行

1. 各子行之稅後淨利計算如下：

• 匈牙利子行：91 （100 – 當地稅 9 ）

• 日本子行：23.04 （30 – 當地稅 6.96 ）

2. 子行將稅後淨利全數匯出至臺灣總行之扣繳稅計算如下：

• 匈牙利子行：9.1 （91 * 10%）

• 日本子行：2.304 （23.04 * 10%）

臺灣總行

匈牙利
子行（註1）

日本
子行（註2）

匯回股利 匯回股利

100%100%

註1：假設匈牙利子行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為9%，當地課稅所得及GloBE
註1：所得皆為100，當地已納公司所得稅9

註2：假設日本子行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為23.2%，當地課稅所得及
註2：GloBE所得皆為30，當地已納公司所得稅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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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二：因海外分行盈餘而產生之補徵稅額

根據GloBE規則第4.3.2條（a）項，若適用個體之海外實體構成常設機構（PE），則源

自該PE產生之涵蓋稅款應進行三步驟程序計算，將設算後的稅款自適用個體分配/下推給

各PE。三步驟程序分別為：（1） 決定適用個體當地應課稅收入中的屬於該PE所得之金

額、（2）確定適用個體因包括PE所得而產生的稅務責任、（3）第三步是確定得下推至

各PE之稅額扣抵（如有）。

假設臺灣總行於日本及匈牙利各設有一家分行，各分行須就其盈餘於當地繳納公司所得

稅，另因分行視為總行之延伸，分行盈餘也需依照連結稅制制度，納入臺灣總行之所得

以計算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並得將海外已納稅額作為臺灣營所稅額之扣抵。根據GloBE

規則第4.3.2條（a）項，因海外分行為臺灣總行於日本及匈牙利之PE，臺灣總行因海外

分行盈餘而產生之補徵稅額得按照三步驟程序分配給海外分行。據此，匈牙利分行以及

日本分行之有效稅率將會分別提高至19.04%以及23.2%，相關計算流程請參以下：

各租稅管轄區在Pillar 2之有效稅率

假設各租稅管轄區內除上述分行外皆無其他適用個體，則各租稅管轄
區之有效稅率將為：
• 匈牙利：19.04% （（當地稅負 9 + 分攤臺灣稅負 10.04）/ 100）
• 日本：23.2% （當地稅負6.96/ 30）

步驟一：決定各PE的所得為何

假設匈牙利分行之所得為100 （包含收入120及費用20），並假設
日本分行之所得為30（包含收入50及費用20）。

步驟二：確定合併申報在使用海外稅額扣抵前之應納稅額

• 匈牙利分行：20 （100 * 臺灣營所稅率20%）

• 日本分行：6 （30 *臺灣營所稅率20%）

步驟三：將海外稅額扣抵歸屬至各PE

1. 各分行允許之海外稅額扣抵（海外分行已納稅額總計為15.96）：

• 匈牙利分行：9.96 （當地繳納稅負 9 +跨國扣抵 0.96）

• 日本分行：6 （當地繳納稅負 6.96 已超過步驟二之可扣抵上限）

2. 將臺灣總行補徵之稅額分攤至各分行：

• 匈牙利分行：10.04 （稅額扣抵前稅負 20 – 允許之FTC 9.96）

• 日本分行：0 （稅額扣抵前稅負 6 – 允許之FTC 6）

臺灣總行

匈牙利
分行

（註1）

日本
分行

（註2）

註1：假設匈牙利分行適用之
註1：所得稅稅率為9%，當地
註1：課稅所得及GloBE所得皆
註1：為100，當地已納公司所
註1：得稅9

註2：假設日本分行適用之所
註2：得稅稅率為23.2%，當地
註2：課稅所得及GloBE所得皆
註2：為30，當地已納公司所
註2：得稅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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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租稅管轄區在Pillar 2之有效稅率

假設各租稅管轄區內除上述分行外皆無其他適用個體，則各租稅管轄
區之有效稅率將為：
• 匈牙利：19.04% （（當地稅負 9 + 分攤臺灣稅負 10.04）/ 100）
• 日本：23.2% （當地稅負6.96/ 30）

步驟一：決定各PE的所得為何

假設匈牙利分行之所得為100 （包含收入120及費用20），並假設
日本分行之所得為30（包含收入50及費用20）。

步驟二：確定合併申報在使用海外稅額扣抵前之應納稅額

• 匈牙利分行：20 （100 * 臺灣營所稅率20%）

• 日本分行：6 （30 *臺灣營所稅率20%）

步驟三：將海外稅額扣抵歸屬至各PE

1. 各分行允許之海外稅額扣抵（海外分行已納稅額總計為15.96）：

• 匈牙利分行：9.96 （當地繳納稅負 9 +跨國扣抵 0.96）

• 日本分行：6 （當地繳納稅負 6.96 已超過步驟二之可扣抵上限）

2. 將臺灣總行補徵之稅額分攤至各分行：

• 匈牙利分行：10.04 （稅額扣抵前稅負 20 – 允許之FTC 9.96）

• 日本分行：0 （稅額扣抵前稅負 6 – 允許之FTC 6）

臺灣總行

匈牙利
分行

（註1）

日本
分行

（註2）

註1：假設匈牙利分行適用之
註1：所得稅稅率為9%，當地
註1：課稅所得及GloBE所得皆
註1：為100，當地已納公司所
註1：得稅9

註2：假設日本分行適用之所
註2：得稅稅率為23.2%，當地
註2：課稅所得及GloBE所得皆
註2：為30，當地已納公司所
註2：得稅6.96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自2024年開始，許多國家已正式導入支柱二課稅原則，即使尚未立法完成的國

家，其財稅主管機關亦大都表態將儘快實施支柱二相關課稅措施，若跨國企業涵蓋

轄區的有效稅率能夠達到15%，則有機會免除課徵補充稅額（Top-Up Tax）。然於

設算有效稅率之過程，需注意各式複雜之調整項，包含但不限於針對海外據點因股

利或盈餘而產生之稅款。

若海外據點是以子公司/子行之情況成立，當海外子公司分派盈餘至臺灣母公司，

若根據海外子公司所在地當地稅法有扣繳稅款，企業須注意該稅款是否得以列為計

算該海外子公司所在地涵蓋稅款之加項，進而提高有效稅率。

另一方面，若海外據點是以分公司/分行之情況成立，若臺灣總公司/總行有因海外

分行之盈餘而補徵稅款，建議企業注意是否得依照GloBE規則的三步驟程序，將稅

額推計回各海外分支機構，以正確反映當地之有效稅率。請注意實務上在計算如何

推計/歸屬各稅款至各PE，在海外稅額扣抵（FTC）相互混用的情況下，處理方式

相當複雜，建議企業尋求專業之意見以進行正確之計算。

此外，有些國家會針對分行盈餘部分另外課徵分公司利潤稅（BPT），理論上，該

BPT係基於該國家針對其盈餘匯出所課徵之所得稅，因此於GloBE計算下，應得推

計該扣抵額至各分行，惟於目前發布之支柱二相關文件中，關於可否下推BPT之部

分仍用辭不明，也建議各企業多加留意。

為了因應支柱二的稅務申報，我們建議企業應通盤審視於目前組織架構下，應於支

柱二下計算時進行調整之項目，並尋求專業之稅務諮詢，以對企業進行最有利之安

排與布局。關於支柱二之發展及各相關文件之更新，安永將隨時替您掌握最新資

訊，若是針對支柱二相關內容有需要進一步協助，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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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修訂對金融業者的影響

財政部繼2023年5月預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於2023年

12月11日正式修正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本次修

正內容主要係配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相關法令及解釋令、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以及配

合112年度實施之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以下簡稱「CFC所得適用辦

法」）等，故而修正查核準則部分條文。本期金融專刊將特別摘錄與金融業者相關的修正

條文，並整理出此些修正對金融業者可能產生的影響，供金融業者參考。

摘要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柳詠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重點修正條文

配合CFC所得適用辦法修正 配合會計準則公報修正

配合相關法令、解釋令
及實務需求修正

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修正

重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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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CFC所得適用辦法修正

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制度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 CFC 」）自112年起開始施行，以接軌國際

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CFC係反避稅制度，主要是針對跨國投資人利用關係企業受

控交易，將超額利潤及轉投資收益保留在境外低稅負地區，而不匯回盈餘於母國課稅。過

往企業藉由將利潤保留在境外低稅負地區，不匯回臺灣而延緩課稅或規避稅負之方式，將

於112年起實行CFC制度後此種方式可能不再可行，企業於113年5月辦理112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將面臨CFC適用後之稅務遵循成本提高及稅負增加之影響。

因CFC損益計算於112年度開始實行並應依照CFC所得適用辦法規定辦理，本次修正係配合

前述辦法，於查核準則增列相關法令及適用之依據，並酌修相關文字。

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制度背景說明

修正影響重點條文編號

配合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自112年度施行，依據增列營利事業辦
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行依法調整之法令依據。第2條

營利事業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應依受控外國企業所
得適用辦法規定認列投資收益。第30條

營利事業處分受控外國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其處分損益，應依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
用辦法規定辦理。

第32條
第100條

本次查核準則修正係配合CFC所得適用辦法，增列相關法令及適用之依據，並酌
修相關文字。惟CFC損益計算、揭露及處理仍需依照CFC所得適用辦法規定辦
理，由於113年5月為首次申報CFC相關資訊，因此我們建議金融業者還需持續
關注CFC辦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相關修訂，藉以評估可能產生的影響。

配合CFC所得適用辦法修正條文及影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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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會計準則公報修正
為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國際會計準則（IAS）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EAS）

相關規範，修改營利事業出租與承租資產、資產售後租回及持有投資性不動產計提折舊之

稅務申報規定，適度縮短財稅處理差異，俾利企業遵循採用。

修正影響重點條文編號

定明採IFRS16規定者，關於資產售後租回之處理方式。第36-2條

定明承租資產折舊方式視為購置固定資產，應按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
耐用年數計提折舊費用。
而承租資產若屬乘人小客車者，其計提折舊應依查核準則第95條第13至15款有關成
本限額規定辦理。

第95條

配合財政部相關法令、解釋令及實務需求修正
修正條文第70條－分攤國外總公司管理費用

查核準則配合會計準則公報修正條文及影響重點

修正影響重點條文編號

刪除分攤國外總公司或區域總部管理費用應檢附文件須經我國駐外機關驗證之規定。第70條

本次修訂係為簡化程序及減少公司負擔，刪除了檢附文件需經過我國駐外機關驗證
的規定。修訂之後，與台財稅字第10604544060號令相同，如有提出境外稅務機
關發給之納稅憑證，亦不需檢附當地我國駐外使領館驗證文件。但我們特別提醒金
融業者，如申報查核準則第99條規範之國外投資損失，檢附文件仍需供我國駐外
機關驗證，金融業者於申報時需特別注意前述規定上的差異。

考量實務上駐外使領館僅核驗國外私文書形式上是否存在，未驗證私文書內容。為期符合

實際，故予以刪除有關提示應檢附文件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驗證之規定。如外商金融分公

司有申報分攤國外總公司管理費用，可依修訂後查核準則第70條規定，檢附文件免進行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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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財政部相關法令、解釋令及實務需求修正（續）

旅費報支相關規定放寬在過去已有相關函令（台財稅字第10904029800號令、院授
主預字第1080102859號函），本次主要係將其修正與放寬於查核準則以茲明確。
建議金融業者可再檢視相關差旅報支內部規定，並考量實際情況以評估是否進行調
整。

修正條文第74條－旅費
修正放寬乘坐飛機及高速鐵路交通費應檢附憑證的規定。

高鐵旅費國際航線旅費
當日往返之得以經手人（即出差人）證明為憑，無
須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得以航空公司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
地點之搭機證明做為證明行程及出國事實之憑據。

修正條文第79條－捐贈
配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2條修正，增訂透過教育部專戶對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

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費用認列規定。另修正捐贈限額計算公式，增訂各項損費減除範圍

應包含其他法律（如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廢止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等）規定費用加成或加

倍減除金額。

本次限額計算增加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等租稅優惠後，會使捐贈限額變低。因金融
業者有較多未實現利益，經稅務調整後，捐贈限額可能相較一般產業為低，若再計
入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部分，更容易產生捐贈超限之情況，導致排擠其他捐贈限
額，故需特別注意此修正帶來之影響。

修正後修正前
申報之營業毛利+分離課稅收益+非營業收支

減：申報之各項費用
（包括未有限額之捐贈 + 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
金額）

＝：捐贈限額計算基礎

申報之營業毛利+分離課稅收益+非營業收支

減：申報之各項費用
（包括未有限額之捐贈）

＝：捐贈限額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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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財政部相關法令、解釋令及實務需求修正（續）

隨著物價指數攀升，財政部也透過調整伙食費限額，鼓勵公司給予員工加薪。在金
融業的搶才大作戰中，金融業者也可以利用這次的修正作為進行薪資調整的契機，
以利招攬優秀人才。另我們也提醒，如有提高免稅伙食費，於每月員工薪資所得的
申報和扣繳時，也需同步更新相關計算。

修正條文第88條－伙食費
因應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變動，修正一般營利事業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伙食費上限金額，

自新臺幣2,400元提高為新臺幣3,000元，並自112年度1月1日起實施。

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修正

修正條文第111-2條－虧損扣抵規定
依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計算所得稅法第39條虧損扣除時，應減除所得

稅法第4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以下簡稱「國內免稅股利」），並依相同精神

增加符合條件之免稅所得，如符合「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額，且損失自課稅所得額減

除者」之條件（所得不計入營所稅，但損失自營所稅扣除），則該免稅所得額，應自前10

年各期虧損扣除額中抵減。另依已發布之函令增訂第2項：如符合「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惟損失不得自課稅所得額減除者」之條件（所得損失皆不計入營所稅），

不需做為虧損扣除之減除項目。

而相較112年5月查核準則修正草案內容，本次增加金融業常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所得額免列入

虧損扣抵減除項目，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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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憲法法庭判決意旨修正其相關規定（續）

修正條文第111-2條－虧損扣抵規定（續）

免抵減虧損扣抵之免稅所得額

（收入、損失皆不計入營所稅）

應抵減虧損扣抵之免稅所得額

（所得不計入營所稅，但損失自營所稅扣除）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免稅交易所得額（所得

稅法第4條）

 停徵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額（所得稅法

第4-1條及第4-2條）

 依企併法第44條規定免徵營所稅之所得額

 OBU、OSU、OIU之所得額（依國際金融

業務條例之規定）

 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惟損失不得自課稅所得額

減除者之所得額

 國內免稅股利（所得稅法第42條）

 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28條及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第36條）

 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惟損失亦得自課稅所得額

減除之所得額

國內免稅股利因已有函令規範，本次納入查核準則修訂，對現行作法並無影響。惟本次
修正條文增加「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額，且損失自課稅所得額減除者」需作為虧損
扣抵之減除項目，因金融業投資範圍較廣，如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取得前述免稅所得
者，可能會使未來可使用的虧損扣抵減少，建議金融業者可留意此修正帶來的影響。

金融業者往往擁有較多免稅所得，經稅務調整後較容易使課稅所得額為負，而以後年度
在使用虧損扣抵時，需扣除免稅所得的項目需要注意其分類是否正確，避免錯誤使用虧
損扣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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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次查核準則修正已逾五年，隨著國際會計準則更新、法令暨相關解釋令更迭以及實

務運作情形變動，財政部本次就查核準則部分條文提出增訂、放寬或更為明確之規定，

俾利於徵納雙方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與查核，得有更為明確法令規範以利遵循。

安永特別提醒金融業者，本次修正捐贈限額計算方式對有列報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之金

融業者，需特別注意其餘有限額限制之捐贈（如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捐贈）是否會產生超限之情況。此外金融業者往往擁有較多免稅所得，經稅務調整後

較容易使課稅所得額為負，而以後年度在使用虧損扣抵時，需扣除免稅所得的項目需要

注意其分類是否正確，避免錯誤使用虧損扣抵金額。

本次查核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可能對金融業者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我們建議金融業者及

時檢視自身帳務處理及近期營所稅申報情形，以評估是否需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上述

內容，若有不瞭解之處或欲得知進一步資訊，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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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受到全球通膨的影響，各國央行紛紛走向升息的道路上，量化寬鬆時

代暫時告一段落，因升息所墊高的資金成本，致使集團營運面臨較之前更大的資金壓力，進而

突顯出集團財務管理在跨國企業之重要性。現金管理是企業財務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建立現金

流的能見度和控制能力，優化營運資金的使用亦為企業刻不容緩之議題。跨國企業對內部資金

的集中化管理和流動性管理之需求日益迫切，建構符合集團企業經營需求，並滿足跨國企業管

理階層之財務管理目標，流動性管理將是日常資金調度之關鍵。

資金池（Cash Pooling）安排近年來在跨國集團越來越普遍，可以預見資金池交易的移轉訂價

合理性也將會越來越受到各國稅務機關的重視。OECD於2022年發布之移轉訂價指導原則

（ 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中，針對資金池交易的移轉訂價提供了相關的指導方針，以作為OECD成員

國制定移轉訂價政策的參考依據。本期我們將針對該指導原則中針對跨國企業於資金池之應用

及所應考量的面向進行介紹，輔以不同角度之案例說明，針對資金池可能涉及之移轉訂價相關

議題進行探討。

前言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陳怡凡

資深協理

資金池交易之移轉訂價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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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池之結構及特性

資金池（Cash Pooling），顧名思義即將資金匯集在一起，由於其概念類似蓄水池，故被稱之

為資金池。跨國集團透過將集團內部資金進行集中管理，以因應來自不同國家或區域個體之

資金需求，減少對外部借款之依賴，亦藉由統一調撥集團全球之閒置資金，最大化其資金效

益，進而形成資金池形式之資金集中管理模式，實現以更具效率之模式進行集團內部之流動

性管理。

資金池效益

跨國集團資金池之運作模式係透過媒合集團內部企業之資金需求及閒置現金，以降低整體融

資成本及與外部銀行之交易成本。由於資金需求與閒置資金不會總是呈現一致，透過集團名

義向外部銀行針對集團整體之資金需求進行借款，抑或是將集團整體閒置資金放入外部銀行

存款，較集團個體以個別名義進行交易活動能獲取更低之借款利率或更高之存款利率，亦能

提升集團整體流動性管理效率。因此，與關係企業以獨立之形式個別進行資金管理相比，資

金池之集團策略得以產生「資金池效益」。茲透過圖 1 釋例說明如下：

圖 1：資金池運作結構

集團關係企業A擁有1,200萬元之閒置/超額資金，個別存款利率為0.25%，估計年利息收入3

萬元；而同集團之另一關係企業B有1,000萬元之資金需求，個別借款利率為1.5%，估計年利

息費用15萬元。總體而言，估計該集團每年將產生12萬元之淨利息費用。然而，透過媒合兩

個體之資金需求及閒置資金，集團將每年節省12萬元之利息支出，並產生200萬元集團性之

淨閒置/超額資金，此部分集團得另行透過存入外部銀行以獲取利息收入或進行額外投資計畫，

以提升集團整體資金運用效率。

A閒置資金1,200萬元

B資金需求1,000萬元

存款利率0.25%

借款利率1.5%

資金池
外部銀行

利率

支付15萬元借款利息

收取3萬元存款利息

每年度產生12萬元淨利息支出

流出1,000萬元

流入1,200萬元

每年度節省12萬元淨利息支出

並產生+200萬元之淨現金流量



 

20

資金池優勢

依據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10.118段：「如果參與資金池安排比採取次佳方案（next best

option）對集團成員個體產生更不好的結果時（worse off），則不會有任何成員想要參與此項安

排。」因此，資金池的安排必須是參與成員能獲得之效益不劣於未參與時之情況。在沒有資金池的

情況下，成員個體可將超額/閒置資金直接存入外部銀行中，或需要獲得外部借款及循環信用貸款

額度以供其日常所需之營運資金。參照前述釋例，一般而言，參與者應能受益於資金池安排而獲得

不劣於與外部銀行進行交易所獲得之利率，惟資金池參與者實際上亦可能著眼於利率以外之其他優

勢而願意參與資金池的安排，例如：獲得穩定之資金來源、免於單獨與外部銀行進行交易之行政成

本，以及能取得更具彈性的貸款條件等。

表1：資金池架構對整體集團及單一個體之效益

建立或參與資金池之效益層級

• 最小化整體資金成本，最大化現金管理功效；

• 降低外部融資需求；

• 獲得資金池效益（包含以集團名義獲得較優之利率，以及透過資金媒合機制

獲得之超額/閒置資金，進而獲得額外利息收入或投資收益）；

• 節省集團整體融資成本；

• 有利於集團內部資金之流動性管理及達到掌控集團財務管理之目的；及

• 掌握集團內部資金需求及現金流量資訊。

整體集團

• 擁有穩定之資金來源及流動性；

• 取得較優之交易利率（鑒於規模或位於特定國家之因素，集團成員個別向外

部銀行進行借款之利率或條件通常無法優於參與資金池之安排，集團成員個

體個別之外部借款條件亦可能被要求更嚴格之擔保）；

• 減少成員個體自身應對外部銀行之潛在風險。

參與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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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資金池架構主要被大型企業集團所應用，鑒於其需要具有相當程度之行政效能及內部

資源，非屬獨立企業定期進行之交易類型，通常較容易缺乏獨立企業間之可比較交易資料。於此

情形下，要如何確定資金池參與者進行之交易符合常規交易原則可能相對困難，實務上則係取決

於每一個案之具體事實和情況。與許多類型之交易相似，對融資交易之解讀常常因為其性質或目

的之不同而有所出入。因此，OECD強調於獲取融資交易之相關資訊時，應依據其個別交易本身

之事實及情況予以準確描述（Accurate Delineation），以進一步分析資金池成員應獲得符合常

規交易原則之合理報酬。資金池之營運通常係透過資金池主辦者進行操作，而其他集團個體則作

為資金池參與者。

以下針對資金池主辦者及參與者於資金池安排中所執行之功能、使用之資產及承擔之風險進行說

明。

資金池類型

集團企業資金池安排之營運模式，實務上可依據是否進行實際的資金移轉區分為以下兩種類

型：

實體資金池（Physical Cash Pooling）

在實體現金池中，資金池參與者和主辦者（Leader）的銀行帳戶之間會進行資金的實際移轉，

每日將所有參與者的帳戶餘額進行結算，並將餘額移轉集中於資金池主辦者的單一主帳戶中，

資金池主辦者係依據主帳戶的資金水準，向外部銀行進行借款以滿足資金池之資金需求，或將

多餘資金進行應用，包括進行策略性投資。

名義資金池（Notional Cash Pooling）

名義資金池係透過參與者銀行帳戶餘額於虛擬平衡下進行運作，由外部銀行將不同參與者的帳

戶淨餘額加總後，進行利息的支付/收取。該利息支付/收取得視集團與外部銀行之約定於單一

指定帳戶進行或直接與多個參與者帳戶中進行。由於名義資金池並不進行資金之實體轉移，其

交易成本相對較低，也因為利息結算等主要功能係由外部銀行執行，資金池主辦者的功能相對

在實體資金池而言附加價值程度比較低，故來自於銀行利差的消除或資金調度的最佳化所產生

的利息節省利益應適當分配予資金池參與者。

資金池與常規交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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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池主辦者（Cash Pool Leader）

一般情況下，資金池主辦者作為服務提供者，其報酬需依照實際的貢獻進行衡量。若資金池主辦

者僅執行協調或代理（co-ordination or agency）功能，由於其執行之功能單純，故報酬相對有

限，應依照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規定的服務交易常規交易方法進行衡量；反之，若資金池主辦

者執行之實際功能非僅僅是一般協調或代理，亦負責針對集團之資金需求進行籌資，或針對超額/

閒置資金進行策略性投資等操作，其所獲得之常規交易利潤亦應依實際功能進行調整。

資金池參與者（Cash Pool Participants）

資金池參與者之報酬將透過適用於資金池借入和存出資金之利率進行計算，其應包含資金池參與

者在資金池架構下所產生之貢獻（例如作為閒置資金提供者）。如同計算資金池主辦者之報酬，

資金池參與者亦需針對信用評等、貢獻、執行之功能、使用之資產及承擔之風險進行考量，以設

定符合常規交易原則之利率。由於利率之設定缺乏可比較資料，因此合理之資金池利率設定，通

常涉及資金池主辦者與銀行間之利率分析，亦需考量外部銀行與資金池主辦者之功能差異，以及

資金池參與者實際可採行方案（options realistically available）等因素。

以下係針對企業於資金池架構下可能涉及之移轉訂價議題進行釋例，並以資金池主辦者與參與者

之角度分別進行探討：

名義資金池架構

1.2%

0.5%

1%

0.75%

1.5%-2%

0.25%

集團配合之金融機構 資金池主辦者 資金池參與個體 其他金融機構

• 經考量集團之信用評

等及資產結構後提供

較優之存/借款利率

• 執行例行性協調及管理

功能

• 獲取集團較優利率及與

參與者間存/借款活動

之利差

• 作為資金需求者獲得較

低之借款利率

• 作為資金提供者獲取較

高之存款利率

• 經考量個體之信用評

等及資產結構後提供

之存/借款利率

借款利率

存款利率

資金池之釋例（註：利率僅供釋例說明之用，並非實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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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頁之釋例圖文得知，集團成員個體（即資金池參與者）在參與名義資金池後，其中一成員

個體有閒置資金，為資金提供者，其於資金池交易之存款利率為0.5%，優於其個別存入其他金

融機構之存款利率0.25%；另一集團成員個體為營運資金需求者，於資金池交易之借款利率為

1.2%，亦優於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利率1.5%至2.0%。

資金池主辦者以集團之名義，與配合之外部金融機構約定之資金池融資活動，其所獲得之條件為

0.75%之存款利率及1%之借款利率。作為集團資金池主辦者，於名義資金池營運架構下，其僅從

事協調、代理以及資金池相關例行性管理功能。

釋例之移轉訂價合理性探討

• 資金池參與者的報酬

資金池參與者的報酬係透過資金池所設定的常規交易利率來決定，實務上，資金提供者若將資金

存放於資金池所須承擔之信用風險應高於（或至少不低於）存放於外部銀行，因此，其所獲取之

存款利率應考量以高於（或至少不低於）外部銀行所提供之存款利率，作為資金提供者承擔較高

信用風險之補償。相較於個別與外部金融機構進行存款或借款，資金池之參與個體皆能受益於較

優之利率條件，在無不利於成員個體的情況下，初步符合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10.118段的原

則。惟該常規交易利率設定有一部分需考量資金池參與者所能分配來自資金池安排的綜效利益

（synergy benefits），此部分通常需進一步考量資金池主辦者之功能風險，並於評估資金池主

辦者的報酬後決定之。

• 資金池主辦者的報酬

此釋例中之資金池主辦者僅執行協調或代理等例行性管理職能，理應僅取得有限的服務報酬，除

非其亦執行資金調度、發行債券募資、向外部銀行融資、或利用資金池閒置資金進行投資等功

能，承擔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匯兌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並有財務能力承擔及控制財務風險，

否則不應享有所有的資金池利益；作為資金提供者之成員個體亦應取得此部分之適當利潤。

釋例之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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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OECD所述「必須透過詳細的功能分析以確定集團個體於資金池安排中之貢獻，於資金池交

易之背景下，應確定資金池效益如何於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間進行分配。」以進一步分析資金池

主辦者/參與者應獲配之合理報酬。

• 資金池主辦者僅從事例行性功能

於此釋例中該資金池主辦者僅執行例行性之協調、代理及功能，其所應獲取合理之報酬，應能反

映其行政職能，而非獨享在資金池運作下所帶來之全數利益。因此作為資金提供者，除應依據本

身所承擔之信用風險獲取合理之報酬（於資金池架構下所獲之利差）外，依據資金提供者提供之

資金數額、期間等條件之不同，應獲取之利率亦應有所不同。於分配資金池主辦者之例行性功能

報酬後，應可依據資金池參與者之貢獻作為剩餘資金池效益之分配基礎。

• 資金池主辦者從事包含例行性以外之功能

反之，若資金池主辦者於跨國企業集團資金池之架構中，需負責資金之投資決策或財務規劃、為

資金池之資金需求向外部金融機構籌措資金、擔負設定內部借貸利率等功能；同時亦完全承擔資

金池交易中借貸利率以及與外部金融機構借貸款間產生之利差風險、內部融資之信用風險、流動

性風險和匯兌風險，以及負責決定是否進一步從事避險交易等操作。於此情形下，就上述資金池

主辦者執行之功能複雜度和承擔的多樣性風險而言，理應將集團採行資金池所獲之大部分或全數

利益對資金池主辦者進行補償。即便如此，由於作為資金池參與者仍可享有許多除實質利差以外

之效益（如：穩定之資金來源），因此成員個體仍會有意願加入資金池交易之安排，在此情況

下，資金池參與者所獲得之效益應至少不劣於未參與時之情況。

釋例解析

• 資金池主辦者僅從事例行性功能

• 資金池主辦者從事包含例行性以外之功能

資金池參與者應獲得之報酬資金池主辦者應獲得之報酬資金池主辦者之職能

報酬將取決於具體事實和情況以
及每個資金池參與者之功能、資
產和風險。

屬於服務性質，其報酬應相當於
服務提供者的水準。例行性之協調及代理功能

其所獲得之利益應不劣於未參與
資金池時之情況。

依其實際執行之功能複雜度，其
承擔之風險，以資金池之部分或
全數利益作為報酬。

遠高於例行性之複雜功能，並承
擔相對應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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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資金池交易之關鍵為利率水準，實務上常見跨國企業集團資金池交易之移轉訂價

風險係參與者收取低於未參與資金池安排時能從外部銀行獲得之利率水準，或支

付高於未參與資金池安排時支付外部銀行之利率水準。通常資金池交易之安排係

預期讓參與個體皆能受益於較優之利率條件，或至少不會比未加入資金池交易時

之狀況更不利。反之，若參與資金池交易之結果使成員個體的處境比採取其他選

擇方案更差時，於未備有足夠合理性說明之佐證文件下，易導致資金池參與者面

臨較高之移轉訂價查核風險。

 美國聯準會自2022年度3月起持續採取升息政策，促使全球央行不斷升息，因此

跨國企業間採行之資金池交易亦應定期更新適用之借款和存款利率（例如：每季

或至少每年），以適時反應市場利率，而實務上採用浮動利率政策亦可能有助於

反映市場之變化。

 資金池本質上為短期之資金交易安排，於長期未償還的情況下，其交易型態則會

自短期的資金池交易重新定義為借款交易，適用之利率、相關借貸條件與資金池

主辦者及參與者所承擔之風險皆會因此而有所不同。

 綜上，跨國企業集團在安排資金池交易時，應考量集團整體財務管理政策、當地

經濟環境及利率水準差異、資金池主辦者以及參與者之功能風險程度、財務能力

等，始能制定符合常規交易原則之移轉訂價政策。

針對上述內容，若有不瞭解之處或欲得知進一步資訊，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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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流程智能化作業案例分享

詹大緯
資深副總經理

劉蓁莉
副理

AI人工智慧的發展進步神速，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可以協助員工，從低附加價值作業釋放

人力。但最近熱門的生成式AI應用，較難馬上使用在財稅部門作業上。有鑑於此，安永改

使用機器學習的AI應用來協助金融產業的財稅部門，本文將簡述此案例，並介紹其影響及

效益。

背景

費用付款作業一直是財稅部門重要的日常活動，除了攸關資金的支出，也會影響員工的權

益，更與企業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費用可否認列息息相關。因此實務上，財稅部門往

往投入大量人員針對此作業進行詳盡的覆核，確認相關憑證上的資訊是否與請款單一致，

且符合稅法上費用認列的規定，以下的簡易流程圖可為代表。

摘要

1下載憑證 2-1
人工審視憑證

2-2
人工對帳

（憑證vs請款明細）
比對

正確

錯誤

Daily

其他

 PDF 
 圖檔

退回

入帳ERP

安永的智能化付款作業方案

考量費用憑證越來越多是數位化檔案（PDF或是照片檔），肉眼辨識逐漸可以由電腦影像

辨識（俗稱的OCR）來取代，如此一來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OCR辨識度如何提升。安永先

針對費用憑證裡的發票建立發票模型，並將AI機器學習帶入到發票模型訓練，接下來就可

以輸入各類發票約10-15筆去定位發票的重要資訊位置，之後輸入大量的資料讓機器人自

動去分類不同廠商的發票並截取對應位置的資訊，再由人工確認解析結果回饋給機器人，

透過這樣的方式發票模型就會越來越準確。解析後的結果，可進一步透過機器人與請款明

細上的內容進行比對並針對不同的比對結果進行後續的自動處理；如此一來，人員只需進

行覆核，自然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其他高附加價值作業。導入後的作業流程圖釋例如下

此機器學習的AI應用有以下特點：

 辨識文字同時保留文件架構，易於提高後續的比對準確度

 有視覺化的開發介面，非資訊背景的使用者容易操作且進行訓練及維護較方便

 對文件表格內容擷取效果極佳

 獨立中文模組，解決OCR常被詬病的中文辨識效果不佳

詹大緯
資深副總經理

劉蓁莉
副理

AI人工智慧的發展進步神速，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可以協助員工，從低附加價值作業釋放

人力。但最近熱門的生成式AI應用，較難馬上使用在財稅部門作業上。有鑑於此，安永改

使用機器學習的AI應用來協助金融產業的財稅部門，本文將簡述此案例，並介紹其影響及

效益。

背景

費用付款作業一直是財稅部門重要的日常活動，除了攸關資金的支出，也會影響員工的權

益，更與企業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費用可否認列息息相關。因此實務上，財稅部門往

往投入大量人員針對此作業進行詳盡的覆核，確認相關憑證上的資訊是否與請款單一致，

且符合稅法上費用認列的規定，以下的簡易流程圖可為代表。

摘要

詹大緯
資深副總經理

劉蓁莉
副理

AI人工智慧的發展進步神速，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可以協助員工，從低附加價值作業釋放

人力。但最近熱門的生成式AI應用，較難馬上使用在財稅部門作業上。有鑑於此，安永改

使用機器學習的AI應用來協助金融產業的財稅部門，本文將簡述此案例，並介紹其影響及

效益。

背景

費用付款作業一直是財稅部門重要的日常活動，除了攸關資金的支出，也會影響員工的權

益，更與企業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費用可否認列息息相關。因此實務上，財稅部門往

往投入大量人員針對此作業進行詳盡的覆核，確認相關憑證上的資訊是否與請款單一致，

且符合稅法上費用認列的規定，以下的簡易流程圖可為代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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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 �文芳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專線 02 2728 8866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建華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 蔡雅萍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3
• 周黎芳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2
• 林志仁 移轉訂價服務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12

總結

財稅部門需要進行資料比對的作業其實不少，例如AP/AR對帳，納稅憑證核對等等，這些作

業都可以開始考慮使用機器學習的AI應用來釋放人力，提升員工價值。最後須提醒一件事，

稅務科技不僅僅是導入科技工具就好，這類專案的效益提升一定要同時考慮作業流程的優化

才行， 如此帶來的正向連鎖效應才是數位轉型的精髓。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 詹大緯 金融及創新科技稅務諮詢服務 資深副總經理 分機 67217
• �振東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協理  分機 67271
• 許受�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資深經理   分機 67155
• 柳    詠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經理    分機 20217
• ��� 移轉訂價服務 經理    分機 6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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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洞悉

隨著臺灣與韓國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起生效，並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AP）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
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企業亦可透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BAPA）來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本系列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移轉訂價文據規範、應注意之事項、韓國移轉訂價查核以
及雙邊預先訂價申請重點分三期進行說明！

Transfer
Pricing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移轉訂價服務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林楷
資深協理

謝承富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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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與韓國於2021年11月17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2023年12月27日起生效，並自2024年1月1
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MAP）
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企業亦可透
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Bilateral 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 BAPA）來減
少事後查核風險並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本期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
之規範進行說明。

在次期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之規定
及其他移轉訂價應注意事項進行分享，敬請期待！

韓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
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之文據架構與規範

韓國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內容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韓國移轉訂價查核實務及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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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三層文據規範

韓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
13項行動計畫宣布後，於2015年12月、2016年2月分別在《國際稅法修
正法案》（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Taxes Act, AITA）增加了三層文
據相關規定，隨後在2016年12月和2017年2月針對細節進行了修訂，完整
規範了集團主檔報告（即事業概況報告事項企業主檔；Master File）、當
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之
準備及申報事項，這些規定係自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度適
用。

以下將就韓國集團主檔報告及當地國檔案之編製標準進行說明。

企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必須編製並提交集團主檔報告及當地國檔案：

• 營利事業於該會計年度收入超過 1,000億韓元 （約7,500萬美元）；且
• 全年跨境受控交易總額超過 500億韓元（約3,750萬美元）。

哪些企業需要提交？

達到上述標準之企業，其集團主檔報告及當地國檔案必須在該會計年度終了
後的 12 個月內提交。

提交期限？

集團主檔報告及當地國檔案應以韓文編製；其中，集團主檔報告可先以英文
版提交，惟仍須於1個月內提供韓文版。

報告編製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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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當地國檔案涵蓋內容

韓國當地國檔案應涵蓋內容介紹如下，大致上與OECD之規定基本一致：

1. 公司基本資訊

2. 受控交易資訊

境外受控交易對象之資訊2.1
境外關係企業之集團結構2.2
集團結構圖2.3
受控交易說明及交易背景2.4
受控交易之收付金額及租稅管轄區資訊2.5
受控交易之類型及與每一境外個體之關係（如製造、採購、
提供服務、貸款、融資、擔保借款及無形資產授權等）

2.6

受控交易之可比較程度分析及詳細功能分析（包含與前一年
度之差異變化）

2.7

最適常規交易方法之決定及理由2.8
受測個體之選擇及理由2.9
選定常規交易方法之重要假設2.10
採用多年度分析之理由說明2.11
內部或外部可比較對象之利潤率指標、搜尋策略及資料來源2.12

說明是否對受測個體或可比較非受控交易進行調整2.13
採用常規交易方法所使用的財務資訊摘要2.14
所選可比較公司之四分位距2.15
結論2.16

公司簡介1.1
管理及組織結構資訊1.2
管理階層人員名單1.3
公司業務內容及經營策略1.4
主要競爭廠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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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當地國檔案涵蓋內容（續）

3. 財務資訊及關係企業交易合約

企業個體申報當年度經查核之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表及年報3.1
單邊、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副本（如有）3.2
重大關係企業交易合約副本3.3
移轉訂價方法所採用之財務資訊，並需與受測年度財務報表一
致

3.4

集團主檔報告之涵蓋內容

根據韓國事業概況報告事項企業主檔範本，其主要內容如下：

I. 集團組織架構資訊
集團簡介1
集團持股關係架構2
集團控制關係架構3

II. 集團業務概述

影響營業利潤的重要價值創造因素1
集團收入前五大且個別超過集團收入5%之產品/服務項目，其供
應鏈及主要市場情況說明

2

跨國集團成員間的重要服務合約清單3
說明上述第二點中所提及之集團產品/服務的主要市場分布4

集團內各企業在價值創造方面的主要貢獻之簡要功能分析5

說明該報告年度集團所發生之重要企業重組、合併及分割情況
（如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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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主檔報告之涵蓋內容（續）

III. 無形資產

跨國集團無形資產之開發、所有權歸屬及利用的整體策略說明，
包括：主要研發機構所在地及研發管理活動所在地

1

集團內所有的重大無形資產或個別企業擁有的無形資產清單2

集團內與無形資產相關的重要協議清單，包括成本分攤協議、
主要研究服務協議及授權協議

3

集團研發及無形資產相關的移轉訂價政策4
該報告年度無形資產相關利益於關係企業間移轉之情形5

IV. 集團內部融資活動

集團主要融資安排說明，包括與非關係企業間的重要融資安排1
確定集團內部提供核心融資功能的企業，包括該企業之註冊地
及其實際管理機構之所在地

2

集團關係企業間融資安排之移轉訂價政策概述3

V. 集團財務及稅務情形
集團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或為監管機關、內部控制、稅收管
理等目的所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

1

列示說明集團簽訂之預先訂價協議和涉及國家間利潤分配的其
他稅收裁定

2

► 未按規定提交上述報告之企業，每份報告得處3,000萬韓元（約2.3
萬美元）之罰款。

其他提醒 -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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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的觀察與建議
韓國已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13項行動
計畫之成果報告建議，導入三層文據架構，其後亦不斷發布相關的法令要求、文據範本
等注意事項。跨國企業須注意符合編製及提交標準之企業應於會計年度終了12個月內提
供當地國檔案及集團主檔報告。建議跨國企業應持續留意韓國當地關係企業之營業狀況
及境外受控交易金額是否已達門檻，並按時備妥及提交相關報告。

另外，隨著我國與韓國簽署之臺韓所得稅協定開始適用，如有必要，跨國企業亦可考慮
透過申請執行相互協議程序（MAP）來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或透過申請雙邊預先
訂價協議（BAPA）降低未來年度之稅負不確定性。

若跨國企業對集團成員有關韓國移轉訂價文據之編製有需求，或針對申請相互協議程序
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規定想進一步瞭解者，歡迎隨時聯繫安永移轉訂價服務團隊。

安永移轉訂價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以國際稅務的新思維為基礎，提供客戶複核、編製及管理移轉訂價政策與
流程建議，以制定積極、具實效及整合的策略，並協助客戶因應稅務風險，提供安永客
戶優質的服務，包括從供應鏈全面重整到營運模式優化、從移轉訂價管理到協助編製報
告以符合法令規定、協助企業準備移轉訂價相關文件以及進行預先訂價協議申請，並與
主管機關溝通協調，以降低企業移轉訂價風險及稅負。

我們於2019至2021年連續三年榮獲權威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TR) Asia Tax
Awards-Taiwan Transfer Pricing Firm of the Year 的肯定。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12

• 劉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蔡�� 協理   分機 77383
• 賴怡�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 �宣�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0
• 邱�� 資深經理  分機 67133
• ��� 經理   分機 67088
• ��� 經理   分機 67094
• �承富 經理   分機 75709
• 陳�� 經理   分機 67089
• 郭怡� 經理   分機 67112
• ��� 經理   分機 67111
• ��� 經理   分機 75636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移轉訂價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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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一 )
資本公積之應用及相關稅務解析

資本公積之英文名稱為 Additional Paid-In Capital （APIC），即額外的實收資本，係屬
股東權益之一部份，公司不論是進行增資、彌補虧損、分派股利甚至進行企業併購都有
可能造成資本公積有所增減，而實務上依該資本公積之性質，增減原因皆可能會涉及相
關稅務議題，故本期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針對資本公積之應用，分別從股東及公司本身
之角度，來�析相關稅務規定。

本篇�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篇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郭孟華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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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如何產生？

自 90 年 11 月 公 司 法 修 正 後 ， 經 濟 部 又 於 隔 年 發 布 「 經 濟 部 910314 商 字 第
09102050200號令」，規定資本公積回歸商業會計法及相關規定之適用，僅包括依公司
法第241條所列之以下兩項：

何謂資本公積？

依照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8條：「資本公積，指公司因股本交易所產生之權益，應按其
性質分別列示。」，又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1條：「指發行人發行金融工具
之權益組成部分及發行人與業主間之股本交易所產生之溢價，通常包括超過票面金額發行
股票溢價、受領贈與之所得及其他依本準則相關規範所產生者等。 」，換句話說，資本
公積代表股東支付高於股票面額的資金，即公司從股東那裡獲得的超額現金，但並不是公
司因營業結果所賺到的錢。

反之，由營業結果所產生之權益，則應屬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係包括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及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等。

 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
► 以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或特別股溢價。

► 公司因企業合併而發行股票取得他公司股權或資產淨值所產生之股本溢價。

► 庫藏股票交易溢價。

► 轉換公司債相關之應付利息補償金，於約定賣回期間屆滿日可換得普通股市價高於約
定賣回價格時轉列之金額。

► 因認股權證行使所得股本發行價格超過面額部分。

► 特別股或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原發行價格或帳面價值大於所轉換普通股面額之差額。

► 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普通股認股權證分攤之價值。

► 特別股收回價格低於發行價格之差額。

► 認股權證逾期未行使而將其帳面餘額轉列者。

► 因股東逾期未繳足股款而沒收之已繳股款。

► 公司因企業分割而發行股票取得他公司營業或資產淨值所產生之股本溢價。

► 公司因股份轉換而發行股票取得他公司股份或股權所產生之股本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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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如何產生？（續）

(註)：財政部860618台財稅第861901688號函

外國營利事業無償免除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對其所負之本金債務，核屬外國營利事業
對國內營利事業之贈與，依據所得稅法第4條第17款但書規定，應由該國內營利事業併
入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該外國營利事業如為國內營利事業
之股東，且其無償免除被投資公司對其所負之本金債務，係依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決議
按股份比例免除，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者，該國內營利事業得免適用上開規定課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

外國營利事業放棄前開本金所衍生之利息債權，如該國內營利事業前已按約定估列應付
利息、列報利息費用者，應於外國營利事業免除利息給付義務時，轉列其他收入課稅。

 受領贈與之所得

上列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作為資本公積時，依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第30條第5款規定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

係指與股本交易有關之受領贈與，包含：

► 受領股東贈與本公司已發行之股票。

► 股東依股權比例放棄債權或依股權比例捐贈資產。

惟因股東身分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課稅規定如下：

法人股東自然人股東稅別

► 贈與稅課稅主體為自然人，故法人股東無贈
與稅之適用。

► 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
放棄對公司之債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
應免課贈與稅。

► 若非彌補公司虧損，無論是否有依持股比例，
均須繳納贈與稅。

贈與稅

► (註)受贈公司應列為公司受贈年度之所得，依
法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以稅後淨額轉列資
本公積。

► 上列稅後淨額應先予列入所得稅法第66條之
9規定之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內，再分別依
同法條第2項第6款、第8款及第3項規定，
提列資本公積，列為計算未分配盈餘之減除
項目。

► 因避免贈與稅及所得稅之重複課稅，不再列
入受贈公司之所得。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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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之應用

依照公司法第241條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得經股東會決議，將屬(1)超過票面金額發

行股票所得之溢額及(2)受領贈與之所得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

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即表示倘公司無累積虧損，就可以將資本公積以現金或股票分

配給股東，以下就兩種分配方式分析相關稅務議題。

 資本公積轉增資

資本公積轉增資，就是將公司過去因股本交易所產生而累積於帳上的權益，撥充股本發

放股票給股東，所以其性質並非盈餘分配，故不管公司當年度是否有盈餘，依公司法規

定，只要公司無虧損就可以進行，惟僅有「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及「受

領贈與之所得」所產生者，才能撥充股本，且公開發行以上公司另應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2項所定，每年撥充之合計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10％。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依照經濟部112年10月25日經授商字第11268001660號函所述，按公司法第239條第1項規

定「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除填補公司虧損外，不得使用之。…」，因公司法未限制得用

以彌補虧損之資本公積範圍，是以各性質之資本公積應可用於彌補虧損，惟應依同法第2項規

定，公司應先以盈餘公積填補資本虧損，仍有不足時，才得以資本公積補充之。

又依照財政部660527台財稅第33448號函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其經稽徵機關核定之

以前10年虧損，如以現金或公積（包括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彌補者，雖無帳面虧損，但仍

得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自其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後核課所得稅。

 資本公積配發新股或現金

上列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作為資本公積時，依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0條第5款規定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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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之應用(續)

而公司以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時，依照依照財政部83615台財稅第831596449號函規

定，應於發行之股票背面註記：

1. 本股票係以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依規定免予計入取得年度所得課徵所得稅。

2. 取得本股票之股東，於該項股票轉讓時，應依下列規定，依法申報課徵所得稅：

3. 本股票之除權基準日為○○年○○月○○日。

法人股東取得被投資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票其取得日期以除權基準日為準，如

法人股東依所得稅法第44條及第48條規定，採用實際成本（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

法成本估價方法者，其取得被投資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票，應單獨列為股票新

增層數處理，並個別辨認成本，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按

取得日期順序排列彙計成本，免併入原投資成本計算每股平均成本。

自然人股東取得公司以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的股票，雖不用計入取得年度的所得課徵綜

合所得稅，但股東將該股票轉讓時，依照個人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查核辦法第10條

規定其成本為零，故應該按照全部轉讓價格作為轉讓年度原取得股東的證券交易所得，

而個人證券交易所得雖自105年1月1日起停止課徵所得稅，惟自110年起如屬未上市、

未上櫃或非屬興櫃公司股票之交易所得額，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

法人股東自然人股東

► 應按全部轉讓價格，減除依所得稅法第48

條規定計算成本後之餘額，併入轉讓年度

原取得股東之營利事業所得額申報課稅。

► 應按全部轉讓價格，併入轉讓年度原取得
股東之財產交易所得申報課稅。

(註)：財政部賦稅署1050701臺稅所得字第10504002530號函

公司辦理減資，以現金收回不具出資額性質之資本公積（資產重估增值、出售土地增
益、企業合併溢額）轉增資股票，依財政部95年2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504509440
號函規定計算股東之股利所得時，如個人股東主張其股票之實際取得成本高於獲配現
金，並依個別辨認法提示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得以獲配現金超過實際取得成本部
分之金額為股東股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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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之應用(續)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該資本公積如屬下列不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股東因而取得之現金，應作為其取

得年度之股利所得(註)（投資收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一）受領贈與之所得

（二）經濟部91年3月14日經商字第09102050200號令第3點所定「超過票面金額

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範圍中之下列項目：

1. 庫藏股票交易溢價。

2. 特別股收回價格低於發行價格之差額。

3. 認股權證逾期未行使而將其帳面餘額轉列者。

4. 股東逾期未繳足股款而沒收之已繳股款。

依上述規定，營利事業取得被投資公司以資本公積發給之現金應可區分為「出資額之

返還」及「股利所得」，如該現金屬出資額之返還，營利事業應自投資成本減除並重

新計算每股平均成本，避免未來處分被投資公司持股時短漏報出售資產增益，而如該

現金屬股利所得，雖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但應於年度結束，將全年股利收入，彙總加入當年度

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

法」之規定，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而取得資本公積轉增

資配股部分，係屬資本淨值會計科目之調整，應免予列入免稅銷售額申報。

(註)：

公司發給股東前述之股利所得（投資收益）時，應依所得稅法第102條之1第1項規
定填具股利憑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並將股利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股東為非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
付時，依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第1款及第8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扣繳稅款，並依同
法第92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填報扣繳憑單。

• 葉�良 資深協理  分機 67170
• 周⼠雅 協理   分機 67152
• �佳� 協理   分機 67158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3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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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二 )
11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即將開始申報，應留意未分配
盈餘申報常見錯誤

又來到一年一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只要是採曆年制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皆
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依規定計算其前一年度的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的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自行繳納稅款後並填具申報書，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近期稅局新
聞稿多針對未分配盈餘申報的錯誤態樣進行說明與提醒，因此，本月公司稅務遵循大小
事彙總�項未分配盈餘申報之規定與注意事項，以期公司於申報作業更加順�。

本篇�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篇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邱筠淇
協理



 

42

依據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
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之數額為計算基準。

依據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10%；107年度起：5%。

 未分配盈餘

 適用稅率

何謂未分配盈餘及其適用稅率

應於何時向稽徵機關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

 曆年制之營利事業
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

 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
年度結束後第5個月的1個月內。

依據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計算的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依規定
期間自行辦理申報。

 補充
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者，相關罰則請參照所得稅法第108條之1。

國稅局發布之新聞稿案例說明

► 案例說明一：
未分配盈餘申報減除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應併計稅後淨利（或淨損）
以外純益或純損項目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 案例說明二：
營利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申報常見錯誤態樣

► 案例說明三：
營利事業解散，留意未分配盈餘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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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發布之新聞稿案例說明（續）

案例說明一

 未分配盈餘申報減除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次一年度虧損，應併計稅後淨利
（或淨損）以外純益或純損項目
（註1）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甲公司本期稅後淨損以外純益項目「未」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200萬元，補徵5%稅額10萬元並裁處罰
鍰。

500萬元
未分配盈餘申報數

200萬元
稅後淨損

以外純益項目

500萬元
稅後淨損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108年度 次一年109年度 正確
未分配盈餘數
200萬元

甲公司案例

註1：所得稅法第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指營利事業次一年度財務報表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查定之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加計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益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
配盈餘數及減除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損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後之稅後純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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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二

國稅局發布之新聞稿案例說明（續）

申請適用租稅優惠之機器設備 ，於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或申請更正起3年內轉借、出
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部分。

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完成以當年度盈餘進行之投資，應於最後一筆完成投資之
日起1年內，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 申報109年度未分配
盈餘

► 列報減除機器設備實
質投資1,200萬元

111/5/20

出售該機器

114/6/30111/6/30 111/12/7111/7/1

申報期屆滿日

< 3年管制期：111/7/1~114/6/30 >

管制期內不可出售，
本案例出售應補繳稅
款並加計利息。

110/5/10 110/11/5

申報108年度
未分配盈餘

111/1/12 112/1/11 112/4/20

購置A機器設備 購置B機器設備
(最後一筆)

< 可更正申請期間（1年）>

申請更正退還
溢繳稅款

本案例已超過可
更正最後期限

（112/1/11），
稅局不予更正。

 營利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申報常見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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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發布之新聞稿案例說明（續）

 營利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申報常見錯誤態樣（續）

留意實質投資所定義的實際投資金額。

► 110年購置機器210萬元（含10萬元進項稅額）

公司列報109年度未分配
盈餘減除金額210萬元

• 10萬元已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不得再列
報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金額。

• 未分配盈餘減除金額應更正為200萬元。

投資建築物、軟硬體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減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110年3月 110年8月

以109年度未分配
盈餘購置2臺貨車價
款820萬元

111年5月

► 申報109年度未分
配盈餘

► 列報減除實質投資
820萬元

申請退還減徵貨物
稅稅額80萬元

應減除已申請退還減徵貨物稅之稅額80萬元
（實質投資金額為820萬元－80萬元＝740萬元）

案例說明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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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三

甲公司會計年度採曆年制，111/11/1經主管機關核准解散，決、清算之未分
配盈餘係併同清算後剩餘財產辦理分配，故皆免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至於
110年度未分配盈餘應否辦理申報及申報期限，需視甲公司清算完結日而定。

112/3/20

清算完結日

法定申報期限前清算完結，應併同清算申報書於清算結束之日起30日內辦理申報

112/4/18

申報截止日

111/12/31

清算完結日

免辦理申報

國稅局發布之新聞稿案例說明（續）

112/5/1

清算已逾法定申報期限，應於該期間（112/5/1~31）單獨辦理申報

112/7/1

清算完結日

112/5/31

申報截止日申報起始日

 營利事業解散，留意未分配盈餘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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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定

內容法條

自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
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
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業所得稅。

所得稅法
第66-9條

1. 營利事業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
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
零或負數者，仍應辦理申報。

2. 營利事業於依前項規定辦理申報前經解散或合併者，應於解散或合併日起
45日內，填具申報書，就截至解散日或合併日止尚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
申報前自行繳納。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期限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依查得資
料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通知營利事業繳納。

所得稅法
第102-2
條

為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提升生產技術、產品或勞務品質，自辦
理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經
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3年內，以該盈餘興
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該投
資金額於依所得稅法66-9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

產業創新
條例
第23-3條

面對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愈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球服
務經驗將提供您：

► 專業：提供企業公司稅務簽證、申報書代編及覆核服務，於服務過程中積極與企業討論潛
在稅務風險，針對發現給予適切之稅務諮詢與建議，協助企業能遵循稅務法令規定。

► 效率：協助企業於國稅局來函要求提示相關資料文件備查服務，從國稅局的觀點來協助公
司備妥文件並與國稅局專業溝通，使企業有效率地於期限內完成稅務依規遵循之要求。

► 前瞻：近年來稅務法令修法頻繁，協助企業掌握最新稅法規定及趨勢脈動，防範可能發生
之稅務疑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運目標。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絡。

• 葉�良 資深協理  分機 67170
• 周⼠雅 協理   分機 67152
• �佳� 協理   分機 67158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 �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3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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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辦公� -
生存權保�戰！揭開房地重購退稅的神�面�

在人們對於居住安定的追求中，「房地重購退稅」這個政策逐漸受到大眾的關注。這項
政策不僅僅是為降低有自住需求者的稅務負擔，其背後更�顯著政府對於公民生存權的
保障。

您可能會好�，為什麼一個�似繁雜的退稅機制會成為保障生存權的法規？這項政策並
非理財手段或是投機者的金錢��，實際上，房地重購退稅透過進行房屋交易時的稅務
優惠，有效地降低了購屋者的經濟負擔，俾其得完足保有原住宅房地之交易所得，以換
取更適當之自用住宅，滿足生活所需。透過這種方式，政策與民眾需求達成一種共生共
榮的狀態，正是此種人性化政策精神的體現。

本篇前瞻觀點將分享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2 年度訴字第 14 號判決重點，為您解析房
地重購退稅的規定要點與申請細節注意事項，期待讀者能善用房地買賣相關之稅務優惠
政策，降低自住房屋交易時之租稅負擔，實現安居樂業之�福人生。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張啓晉
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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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重購退稅概念介紹

土地稅法 §35

重購退稅

所得稅土地增值稅

符合自用住宅定義

財產交易所
得(舊制)

房地合一稅
(新制)

所得稅法 §14-8 所得稅法 §17-2

是

土增稅退稅公式

► 土地增值稅的可退稅金額的計算公式：

新購自宅用地的申報移轉現值

– （原出售自宅用地的申報移轉現值 – 原出售自宅用地已繳土地增值稅 A）

＝ 重購退稅金額 B
且B必須≦A

得退稅金額 B已納土增稅額 A出售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新購土地移轉現值

50萬元50萬元450萬元600萬元

30萬元50萬元450萬元430萬元

050萬元450萬元300萬元

► 釋例：

居住品質之提升是人民安居樂業之
關鍵，政府為避免民眾於替換合宜
住房時因繳納土地增值稅、所得稅
等相關稅負，致使處分舊有房地之
所得不足以支應新購房地之價款，
遂特別規定重購自用住宅用地得申
請退回處分舊屋所繳納的土地增值
稅及所得稅，期能貼補購買新房地
總額價款的差價，降低有換屋需求
的民眾經濟上之負擔。

幣別：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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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及被告觀點

► 本篇前瞻觀點藉實務判決內容引導讀者進一步深入了解房地重購退稅之精髓，以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112年度訴字第14號判決為例，原告(納稅人)以買賣取得系爭房地(舊房地)後於同年買賣取得
新房地；並在隔年出售舊房地且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向被告(國稅局)申報個人房地合一稅
時，列報處分舊房地之應納稅額減除重購自用住宅(新房地)扣抵稅額後，應自行繳納稅額新臺幣
(以下同)0元。惟被告依申報及查得資料，核定應納稅額658,732元，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0
元，應補稅額658,732元。原告不服，經申請復查、訴願未果，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 「自住房地」之要件並未包含須辦竣戶籍登記，其既以保障自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
為目的，自應以有無自住事實認定。

► 所得稅法規範重購退稅之條款第14條之8亦未提及須辦竣戶籍登記此一規定。

被告主張「自住房地」應以辦竣戶籍登記為要件，應係混淆土地稅法第9條有關
「自用住宅用地」之構成要件，且戶籍登記與自住事實發生並無必然之因果關
係，致「辦竣戶籍登記」此法律文義所涵蓋範圍顯然過狹。

► 重購自住房地稅額退還或扣抵之租稅優惠機制係為鼓勵自住，須本人或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於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實際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之情形，始足當之。

► 次查舊房地原告持有期間為110年7月6日至111年3月28日，原告雖於111年1月14日
將戶籍遷入舊房地，惟同年2月16日即委託不動產公司銷售；且以持有舊房地期間之
每期實際用水度數及用電度數觀之，難謂原告有實際居住使用舊房地之客觀情事。

► 綜上，舊房地並無原告、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並實際居住，該舊房地僅
係原告單純購買後出售，未符所得稅法第14條之8及房地合一申報作業要點第20點規
定之「自住房屋、土地」甚明。

原告(納稅人)：

被告(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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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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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法第17條之2及第14條之8與土地稅法第35條之政策目的一致，皆係立法者為
實踐憲法所揭示之「生存權保障」。

► 對於因生活、就業等各種原因而須另覓居住處所者，得申請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房地
之數額，俾其得完足保有原住宅房地之交易所得，以換取更適當之自用住宅，滿足生
活所需。雖所得稅法未對自用住宅之含意明文規定，惟按自用住宅原則上係定著於自
用住宅用地，而存在密切結合關係，其分類的本質上相同，應作相同之理解。

► 原告雖認「自住房地」之定義應以有無自住事實認定，然被告業已調取舊房地之水電
使用收據等資料，足供判斷舊房地於購買期間應屬無人居住使用狀態；參以本件自原
告於舊房地設籍到委託銷售及簽訂契約，亦僅月餘，更顯見原告未有實際居住行為，
舊房地之購買目的並非自住使用。

判決原告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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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退稅要件彙整

綜所稅財產交易所
得(舊制)

房地合一稅
(新制)土地增值稅

所得稅法§17-2所得稅法§14-8土地稅法§35法源

1. 舊屋、新屋皆為自用住宅
2. 無論先買後賣、先賣後買，均須在2年內完成適用標準

出售前一年內未有出租或供營業使用舊屋使用限制

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

本人、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設籍限制

以本人名義出售自用住宅，並另以配偶名義重購可適
用。新舊屋所有人須為同一人。所有權人限制

小換大：全額退
大換小：不適用

小換大：全額退
大換小：比例退

新購土地地價–(原出售土地地價–已
納土地增值稅)之餘額，並以已納土
地增值稅額為限。

可退稅額度/適用
稅率

無五年之限制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
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使用條件

辦理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必須要符合購買土地時已經持有供自用住宅使用之土地，在先買後
賣的情況中，須留意本人、配偶或是直系親屬於買屋簽約前已確實設籍於舊屋才行。惟要提醒
讀者特別注意的是，若涉及房地合一稅之重購退稅，則除須辦竣戶籍登記外，尚應有居住事實
始得適用。

► 土地增值稅設籍時點細節注意：

舊屋設有
戶籍

買屋並設
戶籍 賣屋

先買後賣

舊屋設有
戶籍 賣屋 買屋並設

戶籍

先賣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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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2及第14條之8與土地稅法第35條之政策目的一致，皆係立法者為實踐憲法
所揭示之「生存權保障」，使因各種原因而須另覓適當居住處所者，得完足保有原住宅房地之
交易所得，以換取更適當之自用住宅，滿足生存居住之需求。然為避免此立法美意受到濫用，
房地重購退稅在具體實施中仍有許多細節及門檻需要多加留意。本案中原告即是因設籍時點等
細項規定未符重購退稅條件，而實質審查其實際居住情況時又未能提出合理有效之居住證明而
受不得適用房地重購退稅之判決確定。

參照目前法院實務判決案例，可知其並非以設籍登記為舊房地是否為自住使用之唯一判準，而
仍佐以實際調查舊房地之使用狀況作為判定基礎，欲符合重購退稅自用住宅之定義，除形式要
件應符合法律規定外，尚應具有實際居住之事實，故特此提醒讀者除應確實留意法條的細項規
定，亦切莫心存僥倖以自住為名行房地投資轉售之實，俾能安心享受此政策帶來的保障及相關
稅務優惠。

安永家族辦公室見解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6 • 張啓晉 策略長   分機67233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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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一 )
外籍員工 – 基本規定篇

2023 年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展開，由於外籍員工適用之申報規定較國人複雜，本刊將
分 3 期彙整外籍員工所得稅申報之常見問題，以供讀者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林鈺芳
執行總監

陳千惠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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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展開，結算申報期間為2024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
由於外籍員工適用之申報規定較國人複雜，本刊將分3期彙整外籍員工所得稅申報之常見問題，
以供讀者參考。

什麼情況下外籍員工需要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只是來臺灣出差
也需要申報綜合所得稅嗎？

外籍員工於一曆年度內在臺居留天數將影響其課稅身分，主要分為居住者及非居住者，取
決於該外籍員工於一曆年度內在臺居留天數累計是否滿183天。如一課稅年度內入出境多
次者，無論居留原因係為長期派駐或短期出差，皆應累積計入在臺居留天數，據以判定課
稅身分及相對應的納稅方式。

納稅方式個人是否有申報義務課稅身分全年居留天數

以就源扣繳為原則
例外情形需申報納稅*

無
（但需注意例外情形）*非居住者不超過90日

就源扣繳及申報納稅有非居住者91日 ~ 182日

就源扣繳及結算申報有居住者183日(含)以上

*若外籍員工有非屬扣繳範圍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如員工認股權所得），仍須辦理申報納稅。

許多外籍員工誤以為雇主於境外支付之勞務報酬不屬於綜合所得稅課徵範疇。然而，根
據所得稅法課稅原則，勞務所得係以勞務提供地為認定原則，而非以所得給付地認定該
所得之來源。因此，外籍員工於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無論係由境內或
境外雇主給付，皆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其中，自境外雇主取得之勞務報酬數額，可憑當地稅務機關、合格會計師或公證人簽證
之證明文件（會計師應檢附執業證照影本），送居留所在地國稅局以憑認定。

外籍員工沒有在臺灣領取薪資也需要申報綜合所得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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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籍員工於一課稅年度為稅務居住者或非稅務居住者，其計算應稅所得之原則、適
用之稅率與是否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皆有所不同。茲彙整其差異如下：

外籍員工之所得稅如何計算？

外籍員工在臺灣的居留天數對於薪資所得之課稅數額影響為何？

外籍員工在臺灣的居留天數應每年獨立計算。非居住之個人在一課稅年度居留天數不
超過90天的情況下，其自中華民國境外雇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不視為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免徵所得稅。此外，依稅局審核實務，若外籍員工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天數少
於300天，境外雇主給付之薪資所得可依其在臺天數比例計算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境內及境外雇主給付之薪資所得根據員工居留天數課稅之規定彙整如下：

境外雇主給付
之薪資所得

境內雇主給付
之薪資所得課稅身分全年居留天數

不需計入課稅全數計入
非居住者

不超過90日

按實際居留天數比例計算全數計入91日 ~ 182日

按實際居留天數比例計算全數計入
居住者

183日 ~ 299日

全年度計入課稅全數計入300日以上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適用之稅率應稅所得之計算課稅身分

不適用

固定稅率
• 薪資及退職所得：18%**
• 股利：21%
• 利息及其他所得：20%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總額
• 不得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非居住者

適用累進稅率：5% ~ 40%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總額
• 減除免稅額
• 減除扣除額
• 減除基本生活費差額

居住者

** 若全月薪資總額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之1.5倍，扣繳率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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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員工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居留滿183天，即應被認定為居住者，需參照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以決定海外所得應否計入基本所得額。

 若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總額小於新臺幣100萬元，無需計入及申報基本稅額。
 若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總額達新臺幣100萬元，需將海外所得全數納入計算基本稅

額。
 然而，若海外所得與其他基本所得應計項目及綜合所得稅所得淨額之總數未超過新臺

幣670萬元之扣除額，亦不需申報基本稅額。（基本稅額之扣除額於2024年調整為
新臺幣750萬元。 ）

 常見海外來源所得列舉如下：
 利息所得（例：於境外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所支付之利息）
 營利所得（例：投資境外設立登記之公司所獲配之股利）
 財產交易所得（例：出售境外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所實現之利得）
 租賃所得（例：境外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金）

 課徵範圍：
除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外，源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所得均屬於海
外所得。

溫馨小叮嚀

 在臺居留天數係以護照入出境章戳日期或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為準，
入境日當日不計入，出境日當日須計入。例如，若入境臺灣日期為2023 年3月1日，出境日
期為2023 年3月20日，則當次在臺居留天數為19天。

 外籍人⼠應檢視在臺居留天數及所得情況以確認是否有申報義務，如有年度申報義務，應於
申報截止日2024年5月31日前完成申報及繳稅。

如有任何需要進一步釐清的議題，歡迎隨時與本所專業團隊聯繫。

外籍員工在國外的所得也要申報嗎？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思�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葉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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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二 )
外籍員工 - 優惠措施及免稅額扣除額規定

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開始，本期延續上期，介紹與外籍員工有關之免稅額與扣除
額規定，以及可適用的優惠措施，供讀者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林鈺芳
執行總監

黃稚淇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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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確認外籍員工與配偶的課稅身分， 如果雙方之課稅身分不同，可選擇不同的申
報方式，相關申報規定請詳下表。

另外，若外籍員工為居住者，而配偶並未隨同來臺居住，仍可選擇合併申報，以享有較
高的免稅額及扣除額。但須注意，若與配偶採合併申報，則配偶之海外來源所得亦須納
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申報。

2023年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展開，結算申報期間為2024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
本期延續上期，介紹與外籍員工有關之免稅額與扣除額規定，以及可適用的優惠措施，供讀者參
考。

承上期所述，外籍員工其課稅身分判定，取決於該外籍員工於一曆年度在臺居留天數累計
是否滿183天。如為居住者，則與國人相同，可申報扶養親屬，也可依稅法規定適用相關
扣除項目，如一般扣除額(標準扣除或列舉扣除)及特別扣除額，也可減除基本生活費差
額。反之，若為非居住者，則無法適用。

問：外籍員工是否能申報扶養親屬，及適用扣除額？

是否適用扣除額是否能申報扶養親屬課稅身分居留天數
否否非居住者不超過183日

是是居住者183日以上

問：外籍員工是否應夫妻合併申報？

是否應夫妻合併申報課稅身分
必須合併申報本人及配偶皆為居住者

必須分開單獨申報本人及配偶皆為非居住者

可選擇合併申報
或是分開單獨申報本人及配偶一人為居住者，一人為非居住者

外籍員工申報扶養親屬，須提示文件以證明親屬關係與扶養事實。
若申報直系尊親屬、子女或兄弟姊妹以外之其他親屬，則以該其他親屬與外籍員工在臺
共同居住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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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外籍員工可適用的租稅優惠有哪些？
為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我國現行法規提供外籍員工之租稅優惠如下：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外籍專業人⼠租稅優惠
• 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主管機關公告或經國發會會

商認定之特殊領域專長，並取得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聘僱許可或就業金卡

•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 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

工作
• 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或就業金卡核發之

日前5年內，在我國無戶籍且一課稅年度內居
留未滿183天

• 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在我國從
事專業工作之外國人

• 排除具有雙重國籍之個人
• 一課稅年度居留合計滿183天，且全年雇主

給付應稅薪資達新臺幣(以下同) 120萬元

適
用
對
象

首次居留滿183天，且薪資所得超過300萬元之課
稅年度起5年內，享有以下租稅優惠：
• 薪資所得超過300萬元部分之半數免課綜合所

得稅
• 海外所得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雇主支付之部分福利項目，如：本人及眷屬來
回旅費、本人返國度假旅費、搬家費、水電瓦
斯、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修繕費、
子女獎學金等，不列為員工應稅所得

優
惠
內
容

外籍員工應於辦理年度結算申報時申請適用
雇主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應填具「給付符合『外籍專業人⼠租稅優惠之
適用範圍』規定之費用明細表」併同申報

注
意
事
項

問：如果員工年度中離境不再返臺，對稅務申報有影響嗎？
外籍員工在年度中離境且短期內不再返臺，原則上應於離境前辦理申報並付清應納稅額。
實務上，考量員工於離境前可能無法自雇主取得完整的薪酬資訊，以致尚無法正確申報
所得，稅局通常接受已離境之外籍員工最晚於次年5月31日之法定申報截止期限內申報。

此外，離境年度之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基本生活費，應按當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減除。

溫馨小叮嚀
一. 外籍人⼠於符合居住者身分後，即可申報扶養親屬及列報扣除額。但申報免稅額及扣除

額的條件及資格審核仍有別於國人，且需提示相關證明文件方能列報，故外僑申報時應
特別注意， 並儘早準備所需文件。

二. 善用外籍員工可適用之租稅優惠，有助於提高外籍員工來臺工作之意願；但仍需注意申
請條件，方可達到人才延攬及稅額減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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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行跨
國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得稅及
社會保險之計算與申報、薪酬激勵計畫、工作證及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個人方面
如綜所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居留證之申請等。

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思�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葉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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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三 )
外籍員工 - 優惠措施及免稅額扣除額規定

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開始，本期延續上期，介紹與外籍員工有關之免稅額與扣除
額規定，以及可適用的優惠措施，供讀者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林鈺芳
執行總監

黃稚淇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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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展開，結算申報期間為2024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
本期延續前兩期，介紹與外籍員工有關之申報實務，供讀者參考。

問：外籍員工應於何時辦理所得稅申報？可以延期申報嗎？

問：外籍員工在哪裡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可以使用網路申報嗎？
如何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外籍員工與國人相同，應於課稅年度（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止）結束後之次年5月31
日前辦理結算申報，現行所得稅法並沒有延期申報的規定。外籍員工若於年度中途離境
不再返臺，原則上應於離境前辦理申報（例外情況可參考本刊前期介紹）。

若因故未能在期限內完成申報，應儘速在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自動辦理補填申報書及
補繳稅款，並就補繳之稅款繳納利息，可免予處罰。

外籍員工辦理結算申報的繳稅方式有下列四種：

問：外籍員工辦理結算申報的繳稅方式有那些？

外籍員工若持有居留證、健保卡或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可於5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採用
網路申報，網路申報系統請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www.tax.nat.gov.tw）下載。

持有自然人憑證或已完成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外籍員工亦可於5月網路申報期間透過
申報系統下載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確認無誤後再上傳申報書。
沒有使用電子憑證或註冊健保卡的外籍員工僅可用［外僑統一證號加護照號碼／居留證號／
許可證號］，透過系統上傳申報資料，若須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則需至國稅局臨櫃
查詢。

詳細說明繳稅方式
經由電子申報軟體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www.etax.nat.gov.tw）列
印附條碼之繳款書後，向辦理代收國稅之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
稅額新臺幣30,000元以下案件，於繳納期間內，可至統一、全家、萊爾
富、來來（OK）等便利商店繳納。

現金或支票繳稅

經由電子申報軟體或至線上繳稅網站（paytax.nat.gov.tw）依操作指示
即時轉帳繳稅。晶片金融卡繳稅

使用外籍員工本人或配偶（國人配偶亦可）所持有已參加信用卡繳稅之
本國金融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於網路申報時輸入信用卡資訊完成繳納。信用卡繳稅

利用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電子憑證或「健保卡及密碼」為通行碼透過
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以本人之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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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外籍員工辦理申報後如有退稅，應如何處理？
外籍員工所得稅計算結果若是退稅，可在申報書中填寫本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的新
臺幣存款帳戶，待國稅局核定申報後以轉帳辦理退稅。如因所指定的帳戶結清或其他因素
以致退稅無法順利撥付時，國稅局將改開立退稅支票給納稅義務人。

外籍員工無法親自領取退稅支票，或外籍員工已離境無法兌領該退稅支票時，可填寫「委
任書」，委請代理人代為領取支票，或請國稅局開立劃線支票並經由金融機構以票據交換
方式兌領。

境外匯款繳稅

為了便利已離境之外籍員工繳納稅款，近年來臺北國稅局亦開放外籍員工自境外匯款繳納
綜合所得稅。若採此方式，則需要向國稅局外僑股索取「外僑納稅義務人跨國匯款繳納綜
合所得稅申請書」，填妥後以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按照「外僑納稅義務人
跨國匯款繳納綜合所得稅匯款說明」，將款項自境外匯入臺北國稅局於臺灣銀行所設立之
稅款專戶。

自境外匯款時應考慮匯率波動，並加計國外當地銀行與臺灣銀行的匯款手續費，確保扣除
手續費後稅局實際收到的金額足以支付外籍員工的應納稅額，避免因匯入金額不足而須再
次匯款。此外，居住地非為臺北市的外籍員工，因其受理申報的國稅局不在臺北市，若需
使用國外匯款專戶，應先與申報地承辦人員及臺北國稅局協調後，再進行匯款程序。

外籍員工的 Tax ID 即為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居留證上的統一證號。未取得居留證而有申報
所得稅需要之外籍人⼠則可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若沒有統一證號，填寫申報書時以稅籍編號取代，稅籍編號為西元出生
年月日＋護照上英文姓名前兩個字母。

問：員工近來經常被國外金融機構詢問 Tax ID ，如何取得 Tax ID？

溫馨小叮嚀

近年來我國綜合所得稅制度雖無重大修改，每年仍有部分的更新或調整。外籍員工則因在臺
居留天數、是否由境外雇主支薪、是否適用租稅優惠等原因，所得計算及應檢附文件都比國
人複雜。若不熟悉相關規定，有可能短漏報所得或稅額計算錯誤，除依國稅局核定補稅外，
亦可能會有短漏報的處罰。

如有任何需要進一步釐清的議題，歡迎隨時與本所專業團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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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行跨國
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得稅及社會
保險之計算與申報、薪酬激勵計畫、工作證及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個人方面如綜所
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居留證之申請等。

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思�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葉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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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辦公� ( 四 )
海外來源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開始，本期延續前三期，介紹海外來源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
所得相關議題，供讀者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葉議方
經理

黃玉采
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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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展開，結算申報期間為2024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
本期延續前三期，介紹海外來源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相關議題，供讀者參考。

問：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與申報海外來源所得的方式一樣嗎？

問：在什麼情況下應申報大陸地區或海外來源所得所得？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與海外來源所得不一樣。根據所得稅法針對勞務所得之認定原則，係
以勞務提供地，而非以所得給付地認定該所得之來源。當同仁離開臺灣，派駐至外地工
作時，其來源所得依照工作地概分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海外來源所得。兩種所得之法
源依據、適用對象、申報方式、稅額扣抵方式及扣抵稅額時應準備文件皆不相同。

問：海外來源所得或大陸地區來源所得的申報及繳稅方式為何？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亦
即在臺灣地區受有戶籍之人民）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將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併同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並課徵所得稅。

海外來源所得：根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稅務居民個人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每一申報户全年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其海外來源所得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海外來源所得與其他應計入項目加總金額達一定數額（2023年為新臺幣670
萬元）以上時，需申報最低稅負（即基本稅額）。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臺灣來源所得，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並課徵「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來源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然而，「基本稅額」應先與「一般所得稅額」作比較。如果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
本稅額，則不必再繳納基本稅額，只要依原來的綜合所得稅金額繳稅即可。但如果一般
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除原來的一般所得稅額外，仍然須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
之差額繳納所得稅。

問：於海外或大陸地區已繳納過的稅額是否可以在臺灣申報書中扣抵？
可以的。在大陸地區或海外已繳納過的稅額可於臺灣申報書扣抵，扣抵方式分別說明如
下：

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准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惟扣抵數額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因加
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產生之稅額。

海外來源得已依所得來源國法律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扣抵之。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
計該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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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來源
所得

免稅額

扣除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A)

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增加應納稅額
(D) = (A) - (B)

實際繳納大陸
個人所得稅額 (C)

可扣抵稅額上限：
(C) 或 (D) 取小

免稅額

扣除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B)

含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

不含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

大陸來源
所得

►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計算

[50]臺灣來
源所得

► 舉例說明

員工甲申報2023年個人所得稅時，為單身且無扶養親屬。當年度的所得資訊如下：
• 臺灣來源薪資所得：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
• 大陸來源薪資所得：250萬元
• 實際繳納大陸個人所得稅額：75萬元

計算結果顯示：
• 含大陸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551,000元 (A)
• 不含大陸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33,240元 (B)
• 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增加應納稅額：517,760元 [(A) – (B)]

可扣抵稅額：
雖然員工甲已於大陸繳納稅額75萬元，然而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增加之稅額僅
為517,760元，故大陸來源所得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為517,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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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所需文件：大陸地區完稅證明文件，該「證明文件」係指大陸地
區公證處所核發的公證書，並應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

扣抵海外來源所得所需文件：海外來源所得已繳納所得稅，需取得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
核定該項所得之納稅證明備查，並於國稅局查核詢問時提出相關說明。

問：扣抵稅額需準備的文件有哪些？

溫馨小叮嚀

根據近年的觀察與稅務實務經驗，外派同仁之大陸所得稅多會按時申報，其大陸納稅文件經公
證驗證後，亦能成功適用大陸可扣抵稅額。惟公司應提醒同仁留意臺灣與大陸所得稅申報時點
差異，若在大陸需辦理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匯算清繳者，建議預留一個月的前置時間，提前取
得大陸稅局出具之年度完稅證明，並完成公證、驗證流程，以利在臺灣按時申報。

如有任何需要進一步釐清的議題，歡迎隨時與本所專業團隊聯繫。

一般所得
稅額

海外所得
總額

基本
所得額

A. 加計海外所
得增加稅額 綜合所得

淨額

基本稅額取
稅
額
較
低
者

B.
海外已繳納稅額

計算方式名詞
= 所得總額 – 免稅額 – 扣除額 – 特別扣除額綜合所得淨額

= 綜合所得淨額 + 海外所得＋其他應加回項目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新臺幣670萬元）× 20％基本稅額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 = (總和所得淨額 X 適用稅率 – 累進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 海外來源所得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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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行跨國
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得稅及社會
保險之計算與申報、薪酬激勵計畫、工作證及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個人方面如綜所
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居留證之申請等。

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58 

聯絡電話：02 2757 888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思�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葉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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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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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一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
協理林孟�、資深經理���、經理郭天�、高�翔、高��、林�怡

安永洞悉 評估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企業應加速擬定因應策略

自2023年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NFD)發布正式版揭露框架後，國內外已有諸
多企業開始依循LEAP方法學，評估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並規劃與實踐生物多樣性的
保護措施。然而，根據Capgemini Research Institute (CRI)於2024年1月發布的
《Preserving the Fabric of Life》報告指出，僅有約24%的受訪高階主管表示公司已
提出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

為何國內外已有許多企業依循LEAP方法學評估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但對於制定有效
且實際可行的因應與保育策略的比例仍然偏低? CRI表示企業可能面臨兩大挑戰：(1)
缺乏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基礎知識、(2)難以量化生物多樣性的影響。CRI建議，企業
首先需確認其公司營運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交互影響，並根據依賴與影響制定合適的
保育策略，並參考或依循科學基礎目標聯盟(Science Based Targets Network, SBTN)
所提出的自然科學基礎目標方法學來制定實施計畫與目標。

企業在制定相應策略與計畫後，需再透過公開資訊揭露與詳細說明，以供內外部利害
關係人參考。對此，包含GRI準則及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皆已針對生物多樣
性相關的內容提出揭露指標，以利公司在揭露時能有一致可比較之標準。安永建議企
業應參考TNFD框架，透過LEAP方法學評估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同時依循相關揭露
準則要求說明分析結果。欲進一步了解「自然相關財務揭露」，請聯繫安永氣候變
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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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和個人護理產業從製造、零售、分銷到廣告行銷，其價值鏈中最主
要的人權風險，依據「商務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協會」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SR)發表的報告彙整如下表：

永續趨勢美容和個人護理產業的主要人權風險

說明人權風險序號
原物料開採可能來自違法聘僱童工的地區，企業應追溯供應商的
童工聘僱問題。童工1

從事原料生產的勞工，經常處在較惡劣的工作環境，企業應監督
其供應鏈，防止侵犯勞工之權利及健康。工作環境2

具性別刻板印象的廣告可能助長歧視，例如美白霜等商品的推廣，
會讓大眾產生膚色越白就越優越的審美觀。廣告行銷3

蒐集消費者數據或是臉部辨識技術運用等，都應保障個人隱私權。個資隱私4

黑人、原住民與有色人種(BIPOC)購買相關產品經常受到歧視，
企業應打造多元共融的企業文化，確保客戶皆能獲得平等對待。歧視與騷擾5

價值鏈中的原料採購、種植、加工、生產和包裝，都可能造成環
境污染，企業應採取環境減緩與補救措施。環境影響6

有害化學物質可能影響消費者健康，企業應依法揭露產品成分表。產品安全7

仰賴傳統原住民知識或在地資源的產品開發過程中，應尊重其智
慧財產權和文化權利，並確保其獲得充分的諮詢與公平補償。原住民權利8

安永建議企業應依據《聯合國工商與人權指導原則》實施人權盡職調查，
識別企業可能造成的負面人權影響，並予以風險減緩與補救措施。
欲進一步了解人權風險鑑別與管理，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
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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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8) 決議將以「公正、有序且公平的方式」
協助能源系統「轉型脫離化石燃料」，並推動在2030年底前實現全球再生能源產
量成長為三倍、能源效率成長為兩倍的目標，此決議將促使金融業降低對化石燃料
產業的投融資，停止支持該產業的擴展，以符合巴黎協定之目標。為了與巴黎協定
目標一致，金融業可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 於2023年6月發布的化石
燃料融資立場文件草案 (Fossil Fuel Finance Position Paper)，內文規定了金融業
對於化石燃料產業之資金活動，並制定了相應短期和長期目標標準。

產業趨勢化石燃料業投融資之監管風險

欲進一步瞭解公司如何因應投融
資之監管風險，請聯繫安永氣候
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
務。

說明資金類型融資對象所屬
產業

除了為將電廠永久除役的新融資以外，不應向
屬於煤炭價值鏈中的公司提供任何新的資金。新資金流動

煤炭 • 於高/中高 (High and High-Middle) 所得國家營運的
公司：須於2030年底全面撤資。

既有資金流動

• 於其他國家營運的公司：須於2040年底全面撤資。

不應向石油、天然氣價值鏈中計畫增加產能的公司提供
新的資金。新資金流動

石油與天然氣

• �於高所得 (Wealthiest) 國家營運的公司：須於2030
年減產74%，2034年全面撤資。

既有資金流動
• 於中等所得(Middle-Income) 國家營運的公司：須於

2030年減產28％，2043年達到零產量(Zero
Production)。

• 於低所得國家(Low-Income) 營運的公司：須於2030
年減產14％，2050年完全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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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於2024年1月
24日至25日共同主辦「2024影響力與永續發展研習營」，自近百位踴躍報名者中最終
錄取41名來自多元背景的大專院校學員參與。本次研習營為第三屆辦理，帶領學員深入
認識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方法學，透過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
與ESG諮詢服務業師團隊的輔導，學員均順利完成專題報告，同時增進對影響力衡量及
永續職涯的瞭解。

企業永續與ESG策略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曾于哲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

以國內外發生的公司治理、人權、環境議題案例，曾于哲執業會計師指出企業未積極處
理永續議題，不僅影響收益與形象，亦可能影響大型基金的投資決策。在企業社會責任
與ESG的趨勢，他以一個銅板的兩面比喻，企業的ESG表現將影響其財務表現；而關注
永續價值的企業，透過利害關係人議合，將會幫助企業提升長期價值。

永續發展趨勢與影響力衡量

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沈建文主任

沈建文主任提到永續發展的影響力，是投入後成果(Outcome)長期的改變，並分享全球
已發展出面向多元使用者的永續報導和衡量框架，其中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標準
(UNDP SDG Impact Standards)是作為組織在影響力管理「最佳實踐」的指南。沈主任
另鼓勵學員把握這次營隊的機會和業師互動，建立人脈，並持續培養英文能力，在學期
間聚焦未來投入永續職涯的方向。

圓桌分享：永續工作經驗談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業師團隊

安永業師團隊分享自己的學經歷以及從事永續工作的歷程，與現場學員交流擔任永續顧
問能先行準備的條件和特質，尤其在多個專案工作項目的時程交錯下，時間管理與團隊
合作能力是順利推展專案的關鍵。業師團隊鼓勵學員保持好奇心，持續多方探永續議題
的國際趨勢。

小組專題評選

本次研習營依據五個永續議題將學員分組，學員將課程所學的SROI及IMP影響力衡量方
法學應用於企業案例，各小組於第二天專題評選上臺報告，接受現場安永評審的講評。
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胡佑寧資深經理和高于翔經理，肯定學員在研
習營中的學習與報告成果，也分享在業界報告的經驗技巧與學員共勉；國立中央大學亞
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林千惠影響力副理亦鼓勵學員，把握學生時期探索永續
領域，積極學習專業知識，期待學員畢業後加入永續領域的一份子。

活動精華 2024 影響力與永續發展研習營

結語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長期致力於推動影響力衡量與管
理，本次研習營為第三屆與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
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合作，期許透過研習營的辦理，結
合產業、學術界的知識與實務經驗，持續耕耘學生青年
及各界對影響力管理的認識，讓學員對永續實務有更深
層的理解，並吸引更多跨領域人才未來投入永續領域，
擴大自身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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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二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
協理林孟�、資深經理���、經理郭天�、高�翔、高��、林�怡

安永洞悉 GIIN指引資產管理者實踐影響力投資

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已發表文件，指引
如何於上市股權中落實影響力投資，這份文件協助資產擁有者（Asset owners）了
解產品差異和做出實現影響力目標的選擇，並以具體的實踐指南，引導資產管理者
（Asset managers）優化基金、投資組合的影響力策略與流程。

GIIN指出，在實踐影響力投資的過程中應考量「改變理論」、「投資者貢獻」的概
念觀點，並提供了四項實踐指南，以協助資產管理者在行動的過程中檢視是否符合
影響力投資核心精神，包含：

安永建議，導入影響力投資將有助於金融業者結合永續於本業業務型態，發揮長期
正面影響力。欲進一步了解影響力衡量與管理諮詢服務，請洽安永氣候變遷、永續
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成果數據的運用：利用影響力評估
方法，確認投資對象的產出指標與
影響指標之間的連結性。

投資組合設計與選擇：定義在方法
和範疇上，如何確保投資對象的能
力與影響力投資策略呼應，例如其
業務模式、業務活動，以及管理持
有時間以確保達成目標。

設定基金或投資組合策略：在公開說
明書中呈現投資策略預期對環境或社
會的影響力目標，並且納入議題論述
和改變理論的觀點。

議合：協助投資對象擴大正面影
響、追蹤關鍵績效指標（KPI）的
進展，並評估退出投資的標準。

21

43



 

77

國際觀點氣候目標：從目標設定到進度報告
截至2024年2月底，已有4,694家企業提出的減排目標獲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審核通過。然而在制定氣候目標後，企業如何以清楚、一致且透明的方式對外
界揭露又是一個新的挑戰。為能讓企業有可依循的標準，SBTi於2023年11月發布了
《環境分析：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測量、報告和驗證》報告，提出以下三個主要原則作
為企業揭露氣候目標執行進度的參考：

指標和目標的設定為企業永續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此安永建議
企業在加強其氣候目標進度報告時，應同時考量以上三項原則。欲了解更多有關氣候目
標與企業永續發展策略的連結資訊，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 ESG 諮詢服務。

1

2
3

評估重大變化：SBTi建議企業應先清楚定義「重大」的標準，並給予5%作
為重大變化門檻的參考，以此評估企業每年度相較於基準年的變化是否需
重新設定基準年與範疇，「重大」的標準化將使企業揭露的排放報告更具
可比較性與一致性。

結合其他指標：考量數據計算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以及減排行動與實際影
響間的延遲問題，SBTi建議企業結合其他指標揭露，如氣候相關的財務指
標、公司的轉型計畫等，以利於利害關係人更深入地瞭解企業的脫碳進
度。

取得第三方查驗證：為能提升排放清冊與報告書的品質，範疇一至三排放
量皆應通過第三方查驗證，以避免外界對公司減排進度報告的疑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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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於2024年1月針對「生物多樣性」發布了更新準
則，新的GRI 101: Biodiversity 2024將取代原有的GRI 304生物多樣性，並於2026
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報導，全球經濟
有50%受到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威脅，維持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平衡與企業營運息息相
關，該準則將協助企業更完整地揭露其在營運與價值鏈中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的重大影
響。本次更新之四大重點如下：

永續趨勢 GRI發布新的生物多樣性準則

本次更新的GRI 101: Biodiversity 2024整合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科學基
礎自然目標（SBTN）、生物多樣性核算金融聯盟（PBAF）等國際框架，發展成一
套獨立的方法學與揭露標準，此標準適用於希望揭露生物多樣性影響之組織，不限其
規模、類型、地理位置等，引導組織揭露有關其生物多樣性相關影響的資訊，以及如
何管理這些影響。

如欲進一步瞭解GRI生物多樣性準則，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
務。

01

02

03

04

供應鏈的全面透明度－通常是對生物多樣性影響最重大且報導
不足之處。

對特定地點影響的報導－包括國家和司法管轄區，提供有關營運
據點的詳細位置與規模資訊。

增加揭露直接造成生物多樣性損失的因素－包括土地利用、氣
候變遷、過度開發、污染和入侵物種。

須報導組織對社會之影響－包括對社區和原住民的影響，以及組
織如何與當地團體合作恢復受影響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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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礦產倡議（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 RMI）近期宣布成立投資者網絡
（RMI Investor Network），以促進責任採購，與投資機構合作以進一步推動能源轉
型。

就RMI觀察，多數投資機構缺乏對應的工具與專業技能，與下游客戶齊力推動跨地域
之上游冶煉與精煉廠ESG之轉型，此網絡預計提供：

產業趨勢
RMI成立投資者網絡，助攻投資機構執行責任礦產盡職調查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 PRI）公開表
示對此投資者網絡的支持，認為投資機構採行良好的負責任投資行動，表示將有更
多投資者與被投資者、同業，在重要的ESG議題上有更深入的合作。

雖投資機構在金融價值鏈中扮演重要的推動角色、致力於攜手被投資方創造長期永
續績效，然缺乏高品質的數據來源、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以及設定一致性的長期目
標，成為其主要面臨的挑戰，且國際永續評比及產業標竿已廣泛將責任礦產盡職調
查納入供應鏈管理的範疇。

安永建議投資機構應儘早導入管理機制，並強化議合行動，例如定期掌握被投資方
之ESG風險、主動提供對應之資源與引導、建立合作專案、共同參與產業倡議聯
盟、甚至提供財務誘因等，建立更穩健的永續供應鏈。欲進一步了解企業執行責任
礦產及永續供應鏈相關資訊，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 ESG 諮詢服務。

原料洞察平臺（Material Insights Platform）：超過40種原料對應的ESG
風險資訊

風險準備評估（Risk Readiness Assessment）：33項ESG議題之自我評
估工具

全球風險地圖（Global Risk Map）：提供原料於受衝突影響和高風險地區
的風險資訊等

1
2
3



 

80

高階薪酬政策的永續重�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務會計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審計服務部執業會計師 
陳智�、ESG 策略與永續發展諮詢服務 林��執行副總經理

現，已有 77% 的企業將其 ESG �效連結至
薪酬計畫。相較於臺灣 ，上市和上櫃公司的
�事薪酬仍然主要與公司的盈利相關，例如
按照公司盈利一定比例提供的�事酬勞。僅
9.8% 的上市櫃公司揭露 ESG �效與薪酬有
所連結，顯見在臺灣大多數的中高階經理人
仍不需為非財務相關的 ESG �效所負責。

放眼國際上已執行此制度的企業當中，主要
以社會面指標（如人才�育與發展、職場多
元與兼容文化、勞工安全與�生等人才資本
議題）連結短期激勵獎金為主。此外，環境
面指標（如減少�排、再生能源使用率）則
因為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見成果，多數企
業將之納入至長期激勵計畫中，顯示出企業
越來越重視社會責任的�行。

由薪酬制度重構企業 ESG 文化

除了接軌國際永續趨勢，不少研究結果也明
確指出連結 ESG �效與高階薪酬還具有增加
公司價值的積極效應。而對於尚在規劃薪酬
制度的企業而言，該如何讓薪酬制度兼具競
爭力與永續性是企業重要的課題。在討論企
業措施時，可以將關注�點放在兩大構面：
企業採用的 ESG（環境、社會、治理）關鍵
�效指標，以及實際獎勵的制度，因此企業
在著手制定 ESG 表現的薪酬制度時，不�先
了解外商企業的�種常見作法 ：

• 案例一： 環境與社會面指標納入獎金 KPI

成立於美國西雅圖的全球最大連鎖知名�
�店，亦展現出對於環境與社會的高度重

重點摘述 

• ESG �效與�事會薪酬連結已成為企業
接軌國際之關鍵 

• 企業需根據現行薪酬與獎勵機制及人員發
展考量擇定合適機制 

• 企業在連結 ESG �效時應考量「可量化、
目標明確、可透明溝通、�效可查證」四
大關鍵，避免立意良善之制度落入��

全球永續趨勢下的高階薪酬新策略

面對全球 ESG ��的來�，永續轉型對於
企業已是��之�。然而如何讓企業加大推
動永續的力道，向來是經營者的一大�戰。
為此，國外已有不少企業選擇在公司的薪酬
獎勵中導入連結永續�效的指標，讓 E（環
境）、S（社會）、G（治理）表現出�的�
事與高階主管獲得實質的經濟獎勵。 

在國際上，全球報告�議組織（GRI）已要求
企業須揭露高階薪酬與永續�效的連結性，
推動不少國際企業加速展開相關行動。�目
��回國內，金管會亦於 2023 年 3 月提出
最新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
預定將高階薪酬與 ESG �效連結納入公司治
理評鑑指標，由此可見永續�效與高階薪酬
的連結性已成為全球企業日漸重視的議題。 

以短期獎金連結社會面指標成為國際主流

企業將永續責任轉化為實質經濟獎勵的作法
已在國際成為主流，發�自英國經���企
業整併，現為美商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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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中指出：
高階主管個人�效因素（Individual 
Performance Factor）於年度獎勵獎金計
畫中比例從 30％ 提高到 50%。其重點考
核項目就包含了「�人、原住民和有�人
種留任率」、「包容性領導力調查平均分
數」、「�場甲�排放減量」與「���
管減量率」等，以建立環境�善並具有高
度包容性的團隊為企業目標。

以 2021 年為例，其行政總裁 Johnson
每年的 10% 獎金與環境�效��，其中
包括「消除���管」和「減少�場甲�
排放量」等目標。因此，其連鎖��店
在 2021 年 9 月推出天然、可生物降解
的�管，並�動了一個永續的�製品計
畫。此外，他的 10% 獎金與善待少數�
�員工以及其他工作場所相關目標連結。
Johnson 達成了他所有年度獎金目標，
使他在 2021 年的總薪酬達到 2,040 萬
美元，比 2020 年的 1,470 萬美元大�
增加。

• 案例二： 淨零�排�效納入高階短期酬
金審核制度

以個人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聞名
全球的在美跨國科技公司，其近年來的
永續行動也深受各�關注，自 2021 年
起將 ESG 關鍵�效考核納入高階主管年
度酬金審核制度，其薪酬委員會以正負 
10% 的變動�度，依 ESG 指標調整高階

主管獎金。雖然目前該跨國科技公司尚未
公開薪酬委員會將依據哪些 ESG 目標的
達成進度來評鑑主管�效，但根據其六大
企業價值觀，例如產品採用再生原料等環
保措施、員工多元性和包容性、�私權、
�置安全性等，可�出企業在環境面的進
展上�心��。為了儘早實踐企業 2030 
淨零承�，該公司規劃逐步達成降低�排
量 75% 的目標，其餘 25% 則透過採用�
移除技術或��、重建�地等補償計畫達
成。藉此動員供應鏈採取��行動，加速
範疇一和範疇二溫��體減排進度。該企
業自 2015 年以來將溫��體排放量減少
了 40%。

• 案例三： 設計「薪酬索回政策」提升企
業治理長期可�性

臺灣知名半導體�測廠，2021 年已通
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議組織（SBTi）
認可，並設定 2030 年�對減量目標，
分階段�行 2050 年淨零承�。該集團
亦在 2021 年�事會通過發行結合 ESG 
成果指標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將高
階管理階層之變動薪酬與 ESG 成果（如
溫��體排放密集度、取水密集度）連
結。並進一步建立高階主管薪酬索回政
策 （Clawback Policy），在適用法律允
許之範圍內，對於已發放及已授予執行長
與財務長之變動薪酬保留取消及索回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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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半導體�測廠亦建立了�事會�
效評估制度，以非財務指標，並納入永續
相關元素，每年自我衡量�事會、個別�
事成員以及功能性委員會在領導與監�公
司之運作�效，且每三年委請外部專業獨
立機構針對整體�事會，以問�及實地�
�之方式執行評估，提出具體建議，以提
升其整體效能，並可作為�事薪資報酬之
參考。透過薪酬制度與�事會�效評估，
確保公司營運目標與永續成果能相結合。

• 案例四：提升長期激勵透明度以深化永續
承�

一��的半導體製造設備開發商和生產
商，自 2019 年起，已積極調整其�事薪
酬結構，將與 ESG �效相關的項目比例
由 10% 提升至目前的 20% 。並計畫在未
來進一步提高 ESG 表現在長期激勵獎金
（LTI）中的比例，預期將達到 30%，顯
示了公司對�事會的期�，��他們在實
現優越業�的同時，積極參與並推動 ESG
目標的實現。

其��商企業亦致力於提高管理階層薪酬
政策的透明度，提前在財報年度開始前公
布長期目標，有助於股東更詳細地了解�
事會成員的薪酬結構。同時，ESG 指標在
變動薪資中的貢獻度增加，特別關注提高
�片製造的能源效率和強化公司的性別多
元化政策。並透過與投資人的定期對話，
引導公司實現更大的永續目標並�大其社

會影響力。這種整合利益和永續發展的方
法為創建更美好的��提供了實質支持，
確保投資資金得以有效用於促進經濟、社
會和環境的共同繁榮。

安永觀察與建議

透過上述案例，我們能充分了解不同企業在
實施 ESG �效方面的投入。連結高階薪酬與
ESG 不僅是財務激勵，亦有助於提升管理層
對 ESG 議題的認知和理解。管理者在追求永
續目標時，需要更深入了解相關的議題，以
及�們對企業價值和風險的影響，並有助於
更好地將 ESG 原則納入企業戰略和運營中，
推動更全面和長期的永續發展。

然而，如果企業在實施 ESG �效連結�事薪
酬時制度設計不周全且權重分配不當，儘管
有良好的意圖，仍可能引起各方質疑，並對
企業長遠經營帶來以下四大潛在風險：

1. 激勵錯誤行為 - 不當的薪酬制度設計可能
導致管理層為了達到 ESG 目標而採取不
當行為，�視長期可持續性，專注於短期
表現。

2. 設定錯誤的目標 - ESG 目標的不當設定可
能導致目標過於容易達成或過於困難，使
其無法有效激勵和評估�效。

3. 難以衡量的�效 - ESG �效通常難以直接
量化和評估，可能對薪酬制度的有效性造
成疑慮，缺乏明確的評估標準可能引起主
觀判斷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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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衡 ESG 與財務�效 - 在 ESG 與財務�
效之間需要��平衡，過度強調一方可能

對另一方產生不利影響，需要在兩者之間
�到適當的平衡點。

為了避免落入上述��，在將企業的 ESG �
效納入考量時，應特別關注 ESG �效指標的
可量化性、目標明確性、可查證性以及制度
的可透明溝通性，這些關鍵有助於確保企業
的 ESG 連結薪酬制度不僅立意良善，還能夠

實際達成 ESG 目標，同時避免可能的問題和
風險。

安永長期致力於提供企業 ESG 諮詢服務，若
您有相關需求，歡迎與安永 ESG 策略與永續
發展諮詢服務聯繫。

圖說 ： 安永建議企業在執行 ESG 連結薪酬制度時之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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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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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訂定「有關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之
令（113.3.08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0810 號）

函令內容如下：

1.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超過百分之十者，取得股份應行申報之事項，準用「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取得股
份申報辦法」規定。

2. 本令自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10 日生效；金管會 108 年 10 月 9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60509 號令，自 113 年 5 月 10 日廢止。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精簡年報及簡化年報編製作業：

01. 精簡刪除年報應揭露事項：經蒐集國外主要證券市場或國家對年報揭露事項之相關規定與作
法，審�評估資訊之攸關性及考量資訊之可取得性等，研議刪除事項包括：第9條公司簡介；
第 10 條公司治理報告中有關組織系統、公司治理�則及規章之查詢方式、公司及其內部人
員受處罰資訊、公司�事長、總經理及財會主管等辭解任情形彙總表；第 11 條有關股東結
構、股權分散情形、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等資訊；第 18 條營運概況中
有關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及銷售量值表；第 19 條財務概況；第 21 條有關子公司持有或處
分本公司股票情形。前開精簡刪除之資訊，投資人仍可透過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及
公司財務報告等管道取得相關資訊。

金管會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部分條文草案 -- 預告期間 :2024.4.9~2024.6.11
（113.4.09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15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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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開放索引方式揭露，以簡化年報編製作業：考量部分年報資訊如已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 即公開資訊觀測站 ) 公告申報，公司之年報資訊編製尚需�時審核�對及排版，�開
放第 10 條、第 17 條及第 21 條有關內部控制�明書、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報告、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變動情形、發行或私募
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特別記載關係企業相關資料及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等應記載事項，其所定資訊內容如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者，得於年報記載資訊查
詢之索引，以達簡化年報編製作業之效益，並新增第 22 條之 1 明定年報應記載事項以前開
新增得以資訊索引方式揭露者，所公告申報之資訊視為年報之記載事項。

2. 促進上市櫃公司�事性別多元化：金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要求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倘任一性別�事�次未達 1/3 者，應於年報揭露，�配合修正年報準則第 10 條附
表一有關�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項之說明，新增「若上市上櫃公司�事會任一性別�事�次
未達 1/3 者，�明原因及規劃提升�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金管會表示，本次精簡年報方案業經審�參考國際規範以期與國際接軌，並瞭解國內實務編製年報
作業需求後據以擬定精簡原則，精簡結果計刪除16項應記載事項及開放索引6項，合計簡化22項，
約可減少年報近 1/3 篇�，有助減�公司年報編製之作業負擔，預計於� (113) 年 6 月�完成法規
修正，公司自 114 年申報 113 年度年報起即適用年報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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